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重大運輸事故 

調查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UH-60M 型機 

編號 NA-706 

自蘭嶼機場起飛後墜海 

報告編號：TTSB-AOR-19-09-001 

報告日期：民國 108 年 9 月 



 

i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

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

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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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隊）

一架 UH-60M 型直昇機，編號 NA-706，執行由蘭嶼機場至臺東豐年機

場之病患後送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員、副駕駛員、機工長各 1 人，另

有病患、病患家屬及護理人員各 1 人，共計 6 人。事故機約於 2348 時

自蘭嶼機場起飛約 81 秒後，與航管失去聯絡，事故機雷達光點亦自航

管雷達銀幕上消失。 

經水下偵搜結果，2 月 9 日於蘭嶼外海偵測獲得事故機飛航紀錄器

之水下定位信標訊號。經進一步精確定位後，3 月 5 日於蘭嶼機場西方

外海約 2 浬，水深約 1,000 公尺處，由水下遙控無人載具發現及認定確

係事故機殘骸，並於 4 月 12 日將其打撈上岸。經檢視事故機殘骸，駕

駛艙及尾段遺失，機上 2 人罹難，4 人失蹤。 

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並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

（Annex 13 to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相關內容，

運安會為負責本次飛航事故調查之獨立機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

關（構）包括：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空勤總隊、國防部陸軍司令部。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 108 年 6 月完成，依程序於 108 年 6 月

25 日經飛安會第 80 次委員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

見；經彙整相關意見後，調查報告於 108 年 9 月 6 日經運安會第 3 次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 108 年 9 月 24 日發布調查報告。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16 

項，改善建議共計 7 項，如下所述。 

壹、調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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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對事故當時飛航環境之威脅管理、狀況警覺及溝通決策能

力不夠充分，且對航機系統瞭解程度不足。於夜間、風向不定狀況

下，未使用適當起飛模式起飛，於起飛過程中亦未能維持安全之爬

升姿態及速度、且於遭遇亂流時未能即時判讀高度及速度之變化而

採行正確之修正操作，並可能伴隨有空間迷向之現象，最後於低高

度狀況下，推機頭改正過低之空速時，因未注意當時高度且使用過

當之馬力及俯角，致造成航機於可操控之狀態下墜海。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自蘭嶼起飛後約 23 秒即遭遇順風，並逐漸增強，瞬間最大曾

達 40 浬/時，並兼具有風切與亂流現象，但仍在航機安全操作限制

範圍內，且相關操控數據亦未顯示航機有異常現象。 

2. 事故當時之飛航環境存在暗適應及空間迷向之條件。 

3. 空勤總隊未編撰該型機完整之標準作業程序；事故飛航中飛航組員

亦未完全依照現行相關規定執行應有之檢查程序及呼叫，容易遺漏

相關操作之程序。 

4. 空勤總隊未能完整規劃相關飛航組員之訓練，影響飛航組員之資格

能力及飛航安全。 

5. 空勤總隊未妥善安排 UH-60M 型機之訓練資源，於換裝先進機種未

規劃充分之地面學科，且模擬機之訓練時數不足，影響飛航組員相

關系統之熟悉程度，不易達成預期訓練效益。 

6. 空勤總隊相關手冊並無與夜航及儀器飛行時間相關之規定及最低要

求。 

7. 空勤總隊無具體完整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教材，無法達成組員合作

訓練之目的。 

8. 空勤總隊事故當時之任務作業程序及手冊未訂定夜間執行傷患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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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之天氣標準，影響飛航安全。 

其他調查發現 

1. 空勤總隊未依照該航務手冊之規定裝置水上浮具。 

2. 夜間飛航時，目的地機場夜間跑道邊燈對飛航中跑道之識別、障礙

物隔離、進場及落地均大有助益。 

3. 事故機「FD COUPLE」、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FDR 1 及

FDR 2「Collective Trim」參數、FDR 1 及 FDR 2「Yaw trim posn」等

參數之紀錄有誤。 

4. 飛行員於夜間飛行期間配戴夜視鏡，有助於對外界地形、地物之參

考。 

5.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行空勤總隊相關之規定，無證據顯

示飛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精藥物之影響。 

6. 本次事故與航機之載重平衡及航機系統無關。 

7. 依據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站 2 月 5 日 2300 時至 2 月 6 日 0000 時之

風向風速觀測紀錄，此時段最大陣風為風向 040 度，風速 68 浬/時。 

貳、改善建議 

致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1. 加強飛航組員威脅管理、狀況警覺、溝通決策能力、航機系統瞭解

程度之訓練，並訂立儀器飛航及夜航訓練需求及標準。（TTSB-ASR-

19-09-001） 

2. 檢視 UH-60M 型機飛航組員訓練計畫之完整性及訓練資源，以落實

相關飛航組員之訓練成效。（TTSB-ASR-19-09-002） 

3. 檢視航務管理手冊、任務作業程序內容之一致性及完整性，以利相

關飛航任務執行之安全。（TTSB-ASR-19-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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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量訂定夜間執行傷患運送任務之天氣標準及 UH-60M 型機標準作

業程序之必要性，以利相關任務之執行。（TTSB-ASR-19-09-004） 

5. 規劃具體完整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教材，以利飛航任務之執行。

（TTSB-ASR-19-09-005） 

6. 檢視整合式載具健康管理系統(IVHMS)，有關「FD COUPLE」、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FDR 1 及 FDR 2「Collective Trim」參數、

FDR 1 及 FDR 2「Yaw trim posn」等參數之正確性，以利相關飛航

資料之判讀。（TTSB-ASR-19-09-006）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重新考量蘭嶼機場夜間緊急醫療起降需求，強化跑道燈光辨識及引

導功能。如未能改善跑道建設需求，則應強化夜間直昇機停機坪之

規劃及作業程序。（TTSB-ASR-19-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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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以下簡稱空勤總

隊）一架 UH-60M 型直昇機，編號 NA-706，執行由蘭嶼機場至臺東

豐年機場（以下簡稱豐年機場）之病患後送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機工長各 1 人，另有病患、病患家屬及護理人員各 1 人，

共計 6 人。事故機約於 2348 時自蘭嶼機場起飛約 81 秒後，與航管失

去聯絡，事故機雷達光點亦自航管雷達銀幕上消失。 

經水下偵搜結果，2 月 9 日於蘭嶼外海偵測獲得事故機飛航紀錄

器之水下定位信標訊號。經進一步精確定位後，3 月 5 日於蘭嶼機場

西方外海約 2 浬，水深約 1,000 公尺處，由水下遙控無人載具發現及

認定確係事故機殘骸，並於 4 月 12 日將其打撈上岸。經檢視事故機

殘骸，機首及尾段遺失，機上 2 人罹難，4 人失蹤。 

事故機之駐地位於豐年機場，飛航組員約於 2220 時接獲執行該

任務之指示，於完成任務前整備後，即至機前進行飛行前提示、飛行

前檢查及開車程序。事故機約於 2309 時起飛，機上載有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機工長各 1 人，由正駕駛員坐於右座擔任操控駕駛員（pilot 

flying, PF），副駕駛員坐於左座擔任監控駕駛員（pilot monitoring, PM），

起飛時蘭嶼機場之能見度尚未到達執行緊急任務(含搜救、緊急醫療

等)夜間目視飛航之標準。 

事故機起飛後，保持航向 220 度離場，之後轉向 100 度航向出

海。出海後轉向 150 度航向，保持約 700 呎高度，加速至真空速 120

浬/時，使用飛航管理系統（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FMS）功能定向

目的地。2316 時航管告知飛航組員天氣轉好，符合夜間目視飛航標

準。2329 時，事故機與蘭嶼塔臺聯繫，塔臺告知事故機，機場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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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5 公里，1,000 呎稀雲，1,800 呎裂雲，可以繼續進場。2333 時事故

機向蘭嶼塔臺報告目視機場，塔臺告知事故機停機位置為 1 號停機坪。

於進場落地過程中，約於 2337:32 時，距地高度約 115 呎、真空速約

47 浬/時，產生警示燈號，並伴隨有「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訊息，飛航組員並未口頭報出及討論該警示訊息之內容。上

述訊息約於 2337:41 時消失，當時距地約 134 呎、真空速約為 35 浬/

時。事故機隨後於 2338:47 時安全於蘭嶼機場落地，並順利滑行至 1

號停機坪等待接收病患。由豐年機場至蘭嶼機場之飛航軌跡如圖 1.1-

1。 

 

圖 1.1-1 豐年機場至蘭嶼機場飛航軌跡圖 

事故機於地面等待病患到達前，飛航組員曾討論起飛之操作程序，

並決定由正駕駛員操作事故機起飛，到達安全高度後再由副駕駛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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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副駕駛員同時提及起飛時可使用重飛（go around）模式。該次任

務，載運之人員含病患、病患家屬及護理人員各 1 人，飛航組員於確

認載運之人員已進艙並完成安全檢查後，於 2348:36 時，PF 操作事故

機起飛，集體桿配平係於手動（collective trim disengaged）狀態，迴

旋桿配平係於自動（cyclic trim engaged）狀態。 

2348:55 時，事故機距地面高度 74 呎，真空速 53 浬/時，為爬升

狀態。2348:56 時，距地面高度約 100 呎、真空速由 53 浬/時降低至

47 浬/時，「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警示訊息及警

示燈再度出現，飛航組員亦未討論該警示訊息之狀況。該警示訊息及

燈號於 2348:59 時消失，當時雷達高度約 123 呎，真空速約 50 浬/時，

期間發動機之扭力值由約 85%改變至 103%。之後事故機保持 600 至

700 呎/分之爬升率，並持續爬升加速。 

2349:09 時，PF 將集體桿配平改為自動操作（collective trim 

engaged），約於 2349:14 時，PM 呼叫：「空速結合」，PF 並叫：「…沒

關係，這是亂流1」，當時真空速約為 95浬/時，集體桿之位置約為 16%，

發動機之扭力值約為 75%。之後將集體桿配平改回手動（collective 

trim disengaged）操作，約 2349:20 時，PM 回應：「現在是正爬升率，

沒關係」，此時雷達高度約 197 呎，真空速約 106 浬/時，爬升率約 192

呎/分，PF 將集體桿之位置回收至約 4%位置，發動機之扭力值降至約

56%，姿態由俯角轉為仰角。 

2349:28 時，PF 又將集體桿配平改為自動操作模式，此時事故機

之仰角約為 5 度並持續上升中，發動機之扭力值約為 50%，並持續降

低。至 2349:37 時，雷達高度約 256 呎，真空速約 74 浬/時，爬升率

約 224 呎/分，仰角約 20 度，集體桿位置降低至-34%，發動機之扭力

值約降低至 10%。2349:42 時，事故機雷達高度約 287 呎，真空速由

53 浬/時降低至 49 浬/時，PF 呼叫：「…空速減、推頭…」，2349:44 時，

                                           

1 此期間垂直加速度瞬間曾達 2.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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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燈號再次亮起，「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訊息

亦同時出現，飛航組員也未呼叫及討論該警示訊息。當時雷達高度約

290 呎，此時集體桿配平為自動模式，而迴旋桿配平由自動操作模式

改為手動操作模式，真空速 41 浬/時，事故機由爬升狀態改為平飛並

開始有下降率。 

於 2349:45 時，PF 將迴旋桿配平改為手動操作，集體桿配平仍為

自動操作模式，事故機之仰角約由 22 度至 15 度並持續下掉。PF 將

集體桿提起至約-22%之位置，發動機之扭力上升至約 27%，並開始持

續增加。該警示燈號及失效訊息於 2349:50 時消失，雷達高度約 250

呎，真空速約 50 浬/時增加中，下降率約 560 呎/分，此時迴旋桿約為

8%之位置。 

PM 於 2349:49 時呼叫：「空速、空速」，PF 則回應：「空速未到，

推頭…」，並呼叫幫我看高度。2349:51 時，PF 將集體桿配平改為手

動操作模式，並提起至約-3%位置，扭力增加至約 45%。2349:54 時，

雷達高度約 133 呎，真空速約 74 浬/時，下降率已增加為約 2,100 呎/

分，PF 提起集體桿位置至 15%，扭力增加至約 70%，迴旋桿為手動

操作、位置向前最大到達-11.5%。2349:56 時，真空速約 92 浬/時，雷

達高度約 55 呎，下降率約 2,200 呎/分，扭力約 90%，約 0.6 秒後，

低高度警示音啟動，當時之集體桿及迴旋桿之操作模式均於手動狀態，

事故機仍以約 20 度之俯角向下飛航。約 1 秒後（2349:57 時），事故

機之飛航資料紀錄器（flight data recorder, FDR）及座艙語音紀錄器

（cockpit voice recorder, CVR）之紀錄停止。事故機自蘭嶼起飛後飛

航軌跡如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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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事故前飛航軌跡圖 

1.2 人員傷害 

事故機傷亡統計如表 1.2-1。 

表 1.2-1 傷亡統計表 

傷亡情況 飛 航 組 員 機 工 長 乘 客 其 他 小計 

死 亡 2 2 1 3 0 6 

重 傷 0 0 0 0 0 

輕 傷 0 0 0 0 0 

無 傷 0 0 0  0 

總 人 數 2 1 3 0 6 

                                           

2 民用航空法第 98 條：因航空器失事，致其所載人員失蹤，其失蹤人於失蹤滿六個月後，法院

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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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航空器損害 

航空器全毀。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駕駛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表 1.5-1 駕駛員基本資料表 

項 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 

性 別 男 男 

事 故 時 年 齡 53 48 

進 入 公 職 日 期 民國 101 年 民國 99 年 

航 空 人 員 類 別 正駕駛 副駕駛 

檢 定 項 目 UH-60M UH-60M 

發 證 日 期 102 年 06 月 24 日 102 年 07 月 16 日 

到 期 日 期 107 年 08 月 20 日 107 年 03 月 20 日 

體 格 檢 查 種 類 

檢 查 日 期 

乙類駕駛員 

106 年 04 月 24 日 

乙類駕駛員 

106 年 05 月 10 日 

總 飛 航 時 間 3,506 小時 05 分 2,089 小時 25 分 

事 故 型 機 飛 航 時 間 148 小時 25 分 216 小時 20 分 

最近 1 2 個月飛航 時間 104 小時 05 分 187 小時 10 分 

最近 9 0 日內飛航 時間 19 小時 50 分 21 小時 00 分 

最近 3 0 日內飛航 時間 06 小時 40 分 12 小時 20 分 

最 近  7 日 內 飛 航 時 間 1 小時 30 分 1 小時 00 分 

事故前 2 4 小時飛航時間 0 小時 30 分 0 小時 30 分 

事 故 前 休 息 時 間 8 小時以上 8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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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 正駕駛員 

正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曾為旋翼機軍事飛行員，曾飛機型有

TH-55、S-70C、UH-1H 及 UH-60M 等型機。民國 101 年 7 月進入空

勤總隊，同年 11 月 16 日完成 UH-1H 型機之副駕駛訓練，開始擔任

該型機之副駕駛員。正駕駛員曾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赴美國

RESICUM 公司接受 S-70i3 型機之機種轉換、飛航教師及檢定機師訓

練，分別於次年 1 月 15 日、2 月 6 日及 2 月 20 日完成 S-70i 型機之

正駕駛、飛航教師及檢定機師訓練。該員於美接受 S-70i 型機相關訓

練之詳細訓練紀錄則未獲得。 

經檢視正駕駛員之年度訓練及檢定紀錄摘要如後；民國 102 年至

104 年擔任 UH-1H 型機副駕駛期間，其年度訓練及考核之建議及講

評，需加強之課目摘要如下：學科之瞭解程度、組員資源管理、自轉

操作技巧、基本儀器操作、高高度起降操作、陸上偵查程序及精確滯

空之穩定性等。正駕駛員擔任 UH-60M 型機正駕駛/飛航教師期間，

106 年度年度訓練及檢定紀錄之建議及講評摘要如下：低高度/高高度

滯空操作需穩定柔和、開試關車程序及系統熟悉度需加強、高山起降

航線規劃需多練習、高高度起降需注意進場角度及速度等。 

正駕駛員最近一次夜間目視飛航之日期為民國 107年 1月 26日。

依據正駕駛員自海軍擔任飛行官期間，實施夜間目視 227 小時 50 分

鐘、夜間儀器 70 小時 30 分鐘，合計夜航總時間 298 小時 20 分鐘；

另統計自民國 101 年 11 月進入空勤總隊任職至事故發生前之飛行時

間紀錄，該員夜航總時間為 17 小時 40 分鐘；含 11 小時夜間目視時

間及 6 小時 40 分鐘之夜間儀器時間，其中 UH-60M 型機之夜間目視

時間為 1 小時 55 分鐘，無 UH-60M 型機之夜間儀器時間。 

正駕駛員最近一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於國軍高

                                           

3 S-70i 為 UH-60M 型機之民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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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總醫院岡山分院接受空勤人員體檢。體檢表「適合航空體檢標準」

欄內，註記為：「適合/第乙類」。正駕駛員於事故當日，執行每日任務

提示前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1.2 副駕駛員 

副駕駛員為中華民國籍，曾為旋翼機軍事飛行員，曾飛機型有

TH-55、UH-1H、S-70C 及 AS-365N 等型機。民國 99 年 3 月進入空

勤總隊。同年 6 月 30 日完成 AS-365N 型機之副駕駛訓練，開始擔任

該型機之副駕駛員。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完成 AS-365N 型機之正

駕駛訓練，開始擔任該型機之正駕駛員。副駕駛員曾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3 日赴美國 RESICUM 公司接受 S-70i 型機機種轉換訓練，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返國。該員於民國 106 年 2 月 6 日起接受 UH-60M

型機之副駕駛訓練，於民國 106 年 3 月 21 日完成副駕駛員訓練。 

經檢視副駕駛員相關訓練及檢定紀錄摘要如後；副駕駛員民國

103 年至 105 年擔任 AS-365 型機正駕駛員期間，年度訓練及考核之

建議及講評，需加強之課目摘要如下：高山起降之偵查須注意下降率

及馬力、滾行操作/馬力檢查操作應避免粗猛、滯空操作修正量、尾旋

翼失效操作、定點操作之穩定度等課目。副駕駛員 106 年度擔任 UH-

60M 型機副駕駛年度訓練及檢定紀錄則無異常建議及講評。 

副駕駛員在美接受 S-70i 型機轉換訓練期間，實機飛行訓練共計

8 架次，其中目視起飛、目視操作、目視進場、緊急程序處置、飛航

導引操作（flight director operations）及飛航導引系統不及格之架次為

4 架次。 

副駕駛員最近一次夜間目視飛航之日期為民國 107 年 1 月 8 日。

依據副駕駛員自民國 99 年 3 月至事故發生前之飛行時間紀錄，該員

夜航總時間為 203 小時 45 分鐘；含 179 小時 45 分鐘夜間目視時間及

24 小時之夜間儀器時間，其中 UH-60M 型機之夜間目視時間為 1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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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UH-60M 型機之夜間儀器時間為 1 小時。 

副駕駛員最近一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6 年 5 月 10 日，於國軍高

雄總醫院岡山分院執行空勤人員體檢。體檢表「適合航空體檢標準」

欄內，註記為：「適合/第乙類」。副駕駛員於事故前，執行每日任務提

示前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2 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有關駕駛員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資料，係由與事故機飛航組員共

勤之其他飛航組員提供。事故機飛航組員於事故當日下午返回駐地開

始擔任備勤任務，前 2 日係休假返家，組員居家相關活動則未獲得。 

正駕駛員： 

2 月 03 日： 休假在家。 

2 月 04 日： 休假在家。 

2 月 05 日： 1630 時返隊開始擔任備勤任務。 

副駕駛員： 

2 月 03 日： 休假在家。 

2 月 04 日： 休假在家。 

2 月 05 日： 1630 時返隊開始擔任備勤任務。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與發動機基本資料 

事故機基本資料如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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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 0 7 年 2 月 4 日） 

國 籍 中華民國 

航 空 器 登 記 號 碼 NA-706 

機 型 UH-60M 

製 造 廠 商 
美國塞考斯基飛機公司

（Sikorsky） 

出 廠 序 號 12-27294 

出 廠 日 期 民國 105 年 1 月 07 日 

接 收 日 期 民國 105 年 7 月 16 日 

所 有 人 中華民國陸軍 

使 用 人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航 空 器 總 使 用 時 數 315 時 24 分  

航 空 器 總 落 地 次 數 457 次 

上 次 定 檢 種 類 30D/40H 

上 次 定 檢 日 期 民國 107 年 1 月 14 日 

上 次 定 檢 後 使 用 時 數 11 時 24 分 

上 次 定 檢 後 落 地 次 數 18 次 

最 大 起 飛 重 量 22,000 磅 

最 大 落 地 重 量 22,000 磅 

事故發動機基本資料詳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 

發 動 機 基 本資料 表 ( 統 計 至 民國 1 0 7 年 2 月 4 日 ) 

製 造 商 GE ENGINE SVCS DIST., LLC 

編 號 / 位 置 No. 1/左 No. 2/右 

型 別 T700-GE-701D T700-GE-701D 

序 號 GE-E903876 GE-E903877 

製 造 日 期 
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 

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 

發動機經歷紀錄器 LCF1 245 226 

發動機經歷紀錄器 LCF2 868 720 

發動機經歷紀錄器 INDEX 565 1922 

發動機經歷紀錄器 HOURS 465 時 42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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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維修相關紀錄 

檢視事故機自接收後至事故前之飛機檢查與保養紀錄表，事故前

最後一次定檢及結構重大檢修項目執行紀錄，1、2 號發動機滑油消耗

狀況皆無異常；2 號發動機於民國 106 年 12 月 30 日及民國 107 年 1

月 4 日曾發生啟動時發動機 Ng（氣體產生器轉速）無指示之狀況，

該狀況於民國 107 年 1 月 9 日，由承接空勤總隊 UH-60M 型機商維

業務之漢翔公司維修人員更換啟動器，並執行地面動力測試後，至本

次事故發生前未再出現，其餘維護保養記錄無其他航機系統異常發現。 

依據空勤總隊 UH-60M 型機航空器維護計畫手冊，檢視事故機

前一個月之每次飛行前（before every flight）檢查、每日第一次飛行

前（before first flight）檢查、飛行後檢查（post flight check）以及每

日預防檢查（preventive maintenance daily）紀錄，經與事故機前一個

月任務派遣記錄及整合式載具健康管理單元（integrated vehicle health 

management unit, IVHMU）維保系統飛航時間紀錄對照無異常發現，

紀錄詳如附錄 1。 

檢視事故機飛航安全作為訊息（aviation safety action message）、

飛航維護作為訊息（aviation maintenance action message）及飛行安全

（safety of flight）紀錄無異常發現。適航指令（airworthiness release）

有 11 項持續管制中。 

依據事故機階段檢查紀錄，該機於總使用時數 304 小時執行 40

小時/30 日定期檢查作業，無異常發現。 

檢視事故機於事故前一個月之整合式載具健康管理系統

（integrated vehicle health management unit, IVHMS）維修監控紀錄，

共計有 19 項「Exceeded」及 61 項「Caution」之維修參考訊息，詳如

附錄 2；針對前述維修參考訊息，經查詢空勤總隊做法，係依據美軍

AWR1726 及 H-60 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 manual 執行檢視，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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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外項目係採先觀察再視狀況維修方式管制。 

1.6.3 自動飛航控制系統 

自動飛行控制系統（automatic flight control system, AFCS）包含：

安定面（stabilator）、配平（trim）、穩定增益系統（stability augmentation 

set, SAS）、飛行路徑穩定（flight path stabilization, FPS）及飛航導引

（flight director, FD）等五部分，AFCS 系統功能為協助駕駛員飛航時

增強直昇機之穩定和操控性能。 

安定面位置可依據直昇機集體桿、空速、俯仰率及橫向加速度之

感測訊號，透過電動控制之致動器調整，以增進直昇機操作之飛行穩

定度；SAS 可提供直昇機在俯仰、滾轉和偏航軸上暫態偏側時之修正；

直昇機在飛行路徑穩定模式時，配平/FPS 裝置可提供控制定位、力量

梯度功能以及基本自動駕駛功能；FD 可提供駕駛員三軸操控選項提

示並顯示在主要飛航顯示器（primary flight display, PFD）上，亦可供

駕駛員輸入相關操控量之選擇，及直接進入結合模式，以進行相關自

動飛航控制之功能。 

1.6.3.1 飛航導引系統 

飛航導引系統包含位於正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儀表板之飛航導引/

顯示控制面板（display control panels），位於正駕駛員和副駕駛員迴旋

桿手柄之重飛（GO ARND）及遙控備用開關（remote standby, RMT 

SBY），以及 2 具獨立的飛行控制電腦（flight control computer, FCC），

其中 1 號 FCC 位於後機身之航電艙內，2 號 FCC 位於機鼻艙內；飛

航導引/顯示控制面板（FD /DCP）詳如圖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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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飛航導引/顯示控制面板 

FD 操作模式計有：雷達高度保持（radar altitude hold, RALT），氣

壓高度預設（barometric altitude preselect, ALTP），氣壓高度保持

（barometric altitude hold, ALT），空速保持（airspeed hold, IAS），航向

選擇（heading select, HDG），垂直速度保持（vertical speed hold, VS）， 

特高頻多向導航臺（VHF omni range, VOR），ILS 左右定位臺（localizer, 

LOC），ILS 背向航道（back course, BC），ILS 下滑道（glide slope, GS），

儀器降落系統減速（ILS deceleration），重飛（go around, GA），FMS

長距離導航（long range navigation, LNAV），FMS 垂直導航（vertical 

navigation, VNAV），滯空保持（hover hold, HVR），備用（RMT STBY）

等 16 種，操作者可由正、副駕駛之飛航導引/顯示控制面板，設定所

需操作模式。有關重飛（GO ARND）模式之功能，係經由 FD 面板之

之按鈕開關或迴旋桿上之按鈕致動後，航機將自行加速至 70 浬/時，

並以 750 呎/分之爬升率爬高至預設之高度。 

當任一具 FCC 在耦合操作模式時，其會提供俯仰、滾轉和集體桿

指令予自動飛行控制系統，驅動自動駕駛飛行的配平致動器。FD 同

時會在正駕駛員和副駕駛員在以耦合（coupled）或分離（decoupled）

模式操作時，於多功能顯示器（multifunction display, MFD）之 PFD 提

供接合（engaged）模式之指令提示。 

作用中之 FD 指示及其模式會顯示於姿態及航向指示器（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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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on indicator, ADI）右上方，同一時間只可有一套耦合之 FD（FD1

或 FD2），綠色燈號顯示 FD 耦合之狀態，指出自動駕駛當時接合到

那一套 FD（如圖 1.6-2）；當自動駕駛未耦合至 FD，或來自 FD 的資

訊無法決定是否進入耦合之狀態時，綠色燈號顯示之 FD 耦合狀態提

示就會消失，同時導致 FD COUPLE FAIL 和/或 FLT DIR FAIL 之警

示出現。另飛航中於 FD 耦合狀態下，如空速低於 50 浬/時，FD 

COUPLE FAIL 及 FLT DIR FAIL 之訊息及警示燈均會出現。 

依據該型機操作手冊，MFD之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engine 

instrument and crew alert system, EICAS）以橘色顯示出現前述 2 種警

示說明如下： 

 顯示「FD COUPLE FAIL」時，表示 FD 曾耦合至 AFCS，但

因失效致解除（Indicates that flight director was coupled to 

AFCS, but has been decoupled due to a failure.）； 

 顯示「FLT DIR FAIL」時，表示一具或多具 FD 之功能被解

除接合（Indicates that one or more flight director functions has 

been disengaged.）。 

 

圖 1.6-2 作用中之 FD 指示及其模式之顯示 



 

 15 

FD 處理來自導航和飛行儀表的訊號，以產生航機對俯仰、滾轉或

集體桿軸做動之控制指令，此控制指令允許直昇機在飛行路徑穩定控

制下：朝需求的方向飛行、到達選定的航向、進行儀降進場、保持在

固定的高度和/或空速、以及進行程式化的減速和下降來到達預定的

空速和高度。FD 同時可提供雷達高度保持模式、位置或速度保持模

式以及爬升模式，雷達高度模式可將直昇機保持在選定的距離地面以

上（above ground level, AGL）高度，FD 系統方塊圖如圖 1.6-3。 

COPILOT

FD/DCP

No.1 PRI BUS
28 VDC, 6A

CIPILOT
FMS

No. 1 
FCC

COPILOT
CYCLIC STICK

PILOT

FD/DCP

No.2 ESNTL BUS
28 VDC, 7.6A

PILOT
FMS

PILOT
CYCLIC STICK

No. 2 
FCC

COPILOT 
OUTBOARD 

MFD

COPILOT 
INBOARD MFD

TRIM
UNITS

ARINC

ARINC

PILOT 
OUTBOARD 

MFD

PILOT INBOARD 
MFD

RMT
SBY/GO ARND

ARINC

ARINC

RMT
SBY/GO ARND

ARINC

ARINC

 

圖 1.6-3 飛行指示套件方塊圖 

與 FD 界面之組件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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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式自動飛行控制單元，橫向、縱向及垂直加速度計 

 慣性導航/GPS，1 號 及 2 號 EGIs 

 空氣資料電腦（air data computer, ADC）系統，1 號 及 2 號

ADCs 

 雷達高度系統，接收-傳送器 

 飛行管理系統（FMS），含正駕駛和副駕駛。 

 飛行任務顯示系統（flight mission display set），電子飛航儀表

系統（electronic flight instrument system, EFIS）接線盒及 MFDs 

1.6.4 整合式載具健康管理系統 

IVHMS 包含：FDR、CVR、健康及使用監控系統（health and usage 

monitoring system, HUMS）以及水下定位信標等 4 部份；IVHMU 具

備一片容量為 1GB 之記憶卡，透過直昇機數據傳輸網路，IVHMU 接

收來自資料傳輸套件（data transfer set）PCMCIA 卡傳送之 HUMS 資

料，IVHMU再將 IVHMS資料回傳到DTS PCMCIA卡內之維修目錄。

HUMS 和 CVR / FDR 之資料下載則各自獨立。 

HUMS 功能區分為使用監控和健康監控，使用監控包括操作使用、

超標監控及直昇機操作範圍辨識（regime recognition）；健康監控包括

旋翼軌跡及平衡、機械診斷、軸承監控及發動機震動監控。HUMS 運

用安裝於直昇機各重要部位之加速度計、溫度感測器、轉速計及光學

追踪器，以追蹤及監控特定之溫度值、震動值、脈衝輸入界面、定時

參考以及通用頻率輸入界面等，再透過資料匯流排及駕駛艙區域麥克

風被記錄到 HUMS。 

1.6.5 載重與平衡 

依據事故機本次飛航之載重平衡表及飛航計畫，其載重及平衡相

關資料如表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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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3 載重及平衡相關資料表 

實 際 零 油 重 量 13,695 磅 

最 大 起 飛 總 重 22,000 磅 

實 際 起 飛 總 重 15,195 磅 

起 飛 油 量 1,500 磅 

航 行 耗 油 量 400 磅 

最 大 落 地 總 重 22,000 磅 

實 際 落 地 總 重 14,795 磅 

1.7 天氣資料 

1.7.1 天氣概述 

事故當日 2000 時亞洲地面天氣分析圖顯示高壓中心 1032 百帕

位於湖北，近似滯留（詳圖 1.7-1），臺灣受此高壓影響，地面盛行偏

東北風，臺灣海峽及東南部離島機場有強陣風。根據日本 Himawari-

8 氣象衛星 2350 時紅外線衛星雲圖（詳圖 1.7-2），雲帶位於臺灣及東

部海域，蘭嶼上空雲頂高約 12,000 呎。中央氣象局 2350 時都卜勒氣

象雷達回波圖（詳圖 1.7-3）顯示事故區域無降水回波。 

民航局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於事故前後無顯著危害天氣資訊

（SIGMET）及低空危害天氣資訊（AIRMET）發布，有效時間 2 月

6 日 02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SIGWX CHART，詳圖 1.7-4）顯示

台灣東南部海域有層積雲裂雲，雲幕高 2,000 呎。 



 

 18 

 

圖 1.7-1 2000 時亞洲地面天氣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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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2350 時紅外線衛星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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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 2350 時都卜勒氣象雷達回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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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4 2 月 6 日 0200 時之低層顯著天氣圖 

1.7.2 地面天氣觀測 

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站（位於蘭嶼機場 31 跑道頭東北方約 1.35

浬，高度 324 公尺，詳圖 1.7-5）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 2300 時至 2 月

6 日 0000 時每分鐘平均風向風速觀測紀錄如圖 1.7-6，風向為北北東

風，風速約 28 至 45 浬/時；此時段最大陣風為風向 040 度，風速 68

浬/時。 

豐年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 2300 時：風向 360 度，風速 9 浬/時，風向

變化範圍 310 度至 040 度；能見度大於 10 公里；稀雲 2,500 呎，密

雲 5,000 呎；溫度 12℃，露點 7℃；高度表撥定值 1024 百帕；趨勢預

報—無顯著變化；備註—高度表撥定值 30.26 吋汞柱。 

蘭嶼機場地面天氣觀測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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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 2300 時機場例行天氣報告：風向不定，風速 13 浬/時，

陣風 29 浬/時；能見度 3,500 公尺；小雨；稀雲 800 呎，裂雲 1,200

呎，密雲 2,500 呎；溫度 15℃，露點 11℃；高度表撥定值 1022 百帕；

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13 跑道風向不定，風速 6 浬/時，陣

風 17 浬/時；高度表撥定值 30.20 吋汞柱，逐時降水量 6.2 毫米。 

2 月 5 日 2317 時機場特別天氣報告：風向不定，風速 12 浬/時，

陣風 27 浬/時；能見度 5,000 公尺；附近有陣雨；稀雲 1,200 呎，裂雲

1,800 呎，裂雲 3,000 呎；溫度 15℃，露點 11℃；高度表撥定值 1022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13 跑道風向不定，風速 10 浬

/時，陣風 24 浬/時；高度表撥定值 30.20 吋汞柱。 

2 月 6 日 0010 時機場特別天氣報告4：風向不定，風速 11 浬/時，

陣風 32 浬/時；能見度 5,000 公尺；附近有陣雨；稀雲 1,200 呎，裂雲

1,800 呎，裂雲 3,000 呎；溫度 15℃，露點 11℃；高度表撥定值 1022

百帕；趨勢預報—無顯著變化；備註—13 跑道風向不定，風速 6 浬/

時，陣風 19 浬/時；高度表撥定值 30.20 吋汞柱。 

蘭嶼機場地面自動氣象觀測系統（automated weather observation 

system, AWOS）設置於跑道兩端附近，如圖 1.7-5 所示。民國 107 年

2 月 5 日 2340 時至 2355 時 31 跑道及 13 跑道每秒之瞬時風向風速分

別如圖 1.7-7 與圖 1.7-8 所示。 

                                           

4 此筆天氣觀測紀錄為接獲事故通報後之另加天氣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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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蘭嶼氣象站與蘭嶼機場 AWOS 位置圖 

 

 圖 1.7-6 蘭嶼氣象站風向風速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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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7 蘭嶼機場 31 跑道 AWOS 瞬時風向風速 

 

圖 1.7-8 蘭嶼機場 13 跑道 AWOS 瞬時風向風速 

1.7.3 天氣規定 

空勤總隊第 9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附件八訂有訓練、維飛天氣放

行標準表（如表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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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空勤總隊訓練、維飛天氣放行標準表5 

 

該天氣標準表內容，除維飛及訓練任務外，尚包含有執行海岸巡

邏、刑案支援、行政專機及經核定之專案任務等夜間之天氣標準。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5 表中 M 為公尺，F 為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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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1.10.1 空側基本資料 

蘭嶼機場代碼為 RCLY，機場標高 44 呎，磁差 3°（2004），機場

消防第 3 級，配備 1 輛消防車，裝載總水量為 1,500 加侖，航空器故

障最大移離能力為 DO-228 型機。蘭嶼機場因地形障礙而為特殊機場。 

蘭嶼機場跑道為水泥混凝土鋪面，無緩衝區，無清除區，長 1,132

公尺、寬 24 公尺，跑道方向為 13/31，跑道地帶宣告長 1,248 公尺、

寬 40 公尺，如圖 1.10-1。 

 

 

圖 1.10-1 蘭嶼機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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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機場相關設施 

蘭嶼機場塔臺配置機場燈6，13/31 跑道各配置一具目視進場滑降

指示燈7（APAPI）；機場跑道南側有一水泥混凝土鋪面之直昇機降落

區，長 30 公尺，寬 30 公尺，進離場方向各具一夜用風向袋，4 邊共

20 具高架式週邊燈8（如圖 1.10-2、圖 1.10-3），另外在 31 跑道 AWOS9、

13 跑道 AWOS、13 跑道風向袋及直昇機坪夜間風向袋10各裝置一具

障礙燈。 

該機場停機坪共有 3 個停機位，航廈 2 樓面對機坪裝有兩具機坪

照明燈11，開關操作由機場航務組人員控制，照明狀況如圖 1.10-4 所

示。 

事故機落地時，該機場包括直昇機起降場所有燈光皆為開啟狀態。 

依航空站人員訪談紀錄及民航局函復本會直昇機起降場作業內

容如下： 

1. 蘭嶼機場為日間目視機場，直昇機均以目視飛航進行操作，

依據飛航指南第二部第 1.2.2 節目視飛航限制之規定，直昇機

於蘭嶼機場夜間起降，僅限救災、救難及緊急醫療等任務使

用。 

2. 蘭嶼機場若有直昇機執行夜間緊急醫療後送任務時，由塔臺

                                           

6 製造商 Hali Brite；型別 HBM 150/2；頻率 12 RPM rotation, 24 flashes/minute；顏色白、綠兩

色；規格 150W。 
7 製造商 ADB/SAFEGATE 型號 PU3L。 
8 製造商 CROUSE-HINDS；型別 40943-Y-116-14；尺寸 140mm*140mm*336mm；燈罩顏色黃

色；規格 116W。 
9 製造商 CROUSE-HINDS；型別 40940-R-116；尺寸 130mm*224mm；燈罩顏色黃色；規格

116W。 
10 製造商 CROUSE-HINDS；型別 40940-R-116；尺寸 130mm*224mm；燈罩顏色紅色；規格

116W。 
11 製造商 POLAR lites；型別 E-40(單端)複金屬燈泡；規格 MH-4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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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駕駛員溝通落地方式，最近 5 年直昇機夜間均使用機場停

機坪起降，並無夜間使用直昇機起降場之紀錄； 

3. 夜間無人在機坪指揮直昇機起降，事故機落於 1,2 號停機坪

標線間，停止時機首面對航廈方向； 

4. 航空站沒有直昇機夜間緊急醫療之標準作業程序，相關作業

係依空側作業巡場程序進行。 

 

圖 1.10-2 蘭嶼機場直昇機降落區 

 

圖 1.10-3 蘭嶼機場直昇機降落區周邊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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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0-4 蘭嶼機場停機坪照明燈及塔臺 

1.11 飛航紀錄器 

事故機裝置固態式多用途飛航紀錄器（solid-state multi-purpose 

flight recorder, MPFR），含兩項原始資料（FDR 及 CVR）。製造商為

Curtiss-Wright Defense Solutions 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D51631

（ISS.01）及 A06890-001。 

飛航紀錄器取得後，使用紀錄器原廠提供之程序，進行清洗、拆

解、烘乾及原始資料下載12，紀錄器拆解狀況如圖 1.11-1。該型飛航

紀錄器之防撞毀記憶體單元（crash survivable memory unit,）內記憶體

模組序號為 090817-01（Rev. H），經拆解紀錄器，將其取出並烘乾後，

觀察外觀完好。 

                                           

12 使用原廠之 Crash Damage Recovery Equipment (CDRE)。 



 

 30 

 

圖 1.11-1 紀錄器拆解狀況  

1.11.1 座艙語音資料 

該具 MPFR 的座艙語音原始資料具備 2 小時記錄能力，共 4 軌語

音資料，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廣播系統

麥克風及座艙區域麥克風。該具 MPFR 座艙語音下載情形正常，錄音

品質良好，4 軌語音實際記錄長度為 2 小時 3 分 38 秒，包括事故機

豐年機場起飛至蘭嶼機場落地，蘭嶼機場起飛至發生事故等過程。為

因應本次事故製作之抄件，時間約為 40分鐘（2309:26.0時至 2349:58.3

時），事故機自蘭嶼機場起飛至事故發生前抄件摘要如表 1.11-1。 

表 1.11-1 事故前 CVR 抄件摘要 

Hh mm ss 發話源 內容 

23 48 31.2 正駕駛員 左右上方 clear 

23 48 32.0 副駕駛員 okay 沒有問題 go 

23 48 33.6 正駕駛員 Okay 

23 48 37.8 副駕駛員 okay 左邊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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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8 39.7 機工長 尾旋翼 clear 

23 48 40.8 副駕駛員 嘿 尾旋翼 clear 

23 48 43.0 正駕駛員 okay 好 

23 48 44.1 副駕駛員 okay 馬力好 馬力好 

23 48 45.5 正駕駛員 okay  

23 48 47.2 副駕駛員 好 

23 48 47.5 正駕駛員 兩四洞 好 維持兩四洞 

23 48 49.7 副駕駛員 嘿好 

23 48 50.7 正駕駛員 兩四五兩四六  

23 48 52.4 正駕駛員 okay torque 可以 

23 48 53.1 副駕駛員 欸  高度上升 

23 48 54.7 正駕駛員 okay  

23 48 57.2 副駕駛員 沒關係 

23 48 58.1 正駕駛員 
沒有關係 好 高度一二五 好繼

續爬升 

23 49 02.2 副駕駛員 Okay 

23 49 02.8 正駕駛員 我全關掉好啦  

23 49 04.4 副駕駛員 好  

23 49 05.5 正駕駛員 看儀表飛 兩五洞 兩四洞 

23 49 10.7 副駕駛員 okay 好 

23 49 13.0 副駕駛員 空速結合 

23 49 14.1 正駕駛員 好 … 唉唷 沒關係 這是亂流啊  

23 49 18.0 副駕駛員 對沒有問題 

23 49 19.7 副駕駛員 ok 現在是正爬升率沒有關係 

23 49 21.5 正駕駛員 Okay 

23 49 25.9 蘭嶼塔臺 空勤拐洞六 請問預計朗島的時間 

23 49 28.8 副駕駛員 塔臺預計朗島時間五分鐘後 

23 49 31.6 蘭嶼塔臺 roger 朗島呼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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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9 33.3 副駕駛員 roger 朗島呼叫拐洞六 

23 49 35.8 正駕駛員 okay 兩三洞 okay   先被 先保持 

23 49 40.6 副駕駛員 okay 好 

23 49 41.9 正駕駛員 
來空速 空速減 欸推頭  推頭  

高度四十 推頭 

23 49 49.1 副駕駛員 空速  空速 

23 49 50.4 正駕駛員 空速還沒有到   

23 49 52.2 正駕駛員 推頭   哇唉唷唉唷 

23 49 54.4 正駕駛員 注意幫我看高度 

23 49 55.7 副駕駛員 高度 下降率 

23 49 56.2 正駕駛員 對對對對對 

23 49 56.6 CAM13 （雷達高度提示聲響） 

23 49 57.3 正駕駛員 對對對 

23 49 58.3  CVR 停止記錄 

本事故之時間基準係以高雄近場臺時間為準，並依其提供之錄音

抄件內容，分別根據紀錄器記錄之關鍵事件參數將座艙語音及飛航資

料與其時間同步。 

                                           

13 cockpit area micro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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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飛航資料 

該具 MPFR 飛航資料共儲存 13 小時 1 分 42 秒原始資料，共記

錄 447 項飛航參數。MPFR 的飛航資料區分為第一套航電系統（FDR 

1）及第二套航電系統（FDR 2），該機自豐年起飛至蘭嶼，FDR 1 及

FDR 2 部分解讀結果詳如圖 1.11-2 及圖 1.11-3。依據 FDR 2 相關飛航

參數解讀概要摘錄如下： 

1. MPFR 未記錄風速、風向及指示空速。 

2. 事故當日，有 FDR 1 及 FDR 2 有 2 項飛航參數均曾出現故障狀

態之紀錄，包括：「FD COUPLE FAIL」、「FLT DIR FAIL」。另 5 項

飛航參數全程作動之紀錄為：「INS Degraded Nav Ready -EGI 1」、

「INS Degraded Nav Ready - EGI 2」、「AFCS Trim」、「AFCS SAS 

Trim」、「AFCS FD Uncoupled」。 

3. 2304 時，飛航資料開始記錄。 

4. 2309:34 時，事故機由豐年機場起飛，修正海平面氣壓（QNH）

30.26 inHG/1,024.6 mbar。從豐年機場至蘭嶼機場飛行過程中，發

動機相關參數、飛航操控相關參數均正常。 

5. 2310:20 時，事故機雷達高度 107 呎、真空速（true airspeed）57

浬/時、地速 49.3 浬/時、爬升率 608 呎/分。 

6. 2312:48.5 時，事故機雷達高度 963 呎、真空速 108 浬/時、地速

115 浬/時、爬升率 96 呎/分。根據 CVR 抄件，此時高雄近場臺管

制員告知駕駛員臺東高度表撥定值 1024。 

7. 2315:38 時，事故機修正海平面氣壓 30.26 inHG/1,024.6 mbar、雷

達高度 1,002 呎、真空速 119.4 浬/時、地速 130.5 浬/時、爬升率

416 呎/分、俯角 0.9 度、水平升降舵 3.9 度。 

8. 2333:19 時，事故機修正後氣壓高度 843 呎、雷達高度 770 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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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速 100.9 浬/時、地速 118.3 浬/時；根據 CVR 抄件，此時駕駛

員表示可目視蘭嶼機場。 

9. 2333:35 時，事故機修正後氣壓高度 831 呎、雷達高度 754 呎、真

空速 99.6 浬/時、地速 117.3 浬/時；此時機距離蘭嶼機場 4.5 浬。 

10. 2335:27.7 時，事故機修正後氣壓高度 611 呎、雷達高度 523 呎、

真空速 104.4/時、地速 87 浬/時；根據 CVR 抄件，此時正駕駛員

發話內容為：「現在這高度六百 慢慢減速到八十」。 

11. 2338:19 時，事故機雷達高度低於 50 呎，「low altitude warning」

作動，根據 CVR 抄件，座艙亦出現警告聲響。 

12. 2338:47 事故機安全降落於蘭嶼機場 1 號及 2 號停機坪中間，航

向 312 度。 

13. 2347:31 時，事故機之修正海平面氣壓（QNH）30.26 inHG/1,024.6 

mbar。 

14. 2348:36 時，事故機主輪離地，雷達高度 1 呎，發動機相關參數、

飛航操控相關參數均正常。事故機之修正海平面氣壓（QNH）30.26 

inHG/1,024.6 mbar。根據 CVR 抄件，蘭嶼塔臺隨後許可事故機起

飛，並告知高度表撥定值 1022。 

15. 2348:54 時，修正後氣壓高度 138 呎（1,024.6 mbar）、雷達高度 64

呎、真空速 48.6 浬/時、地速 25.3 浬/時、航向 243.3 度，發動機

相關參數、飛航操控相關參數均正常。 

16. 2348:57 時至 2348:59 時，此 3 秒期間，「FD COUPLE FAIL」及

「FLT DIR FAIL」參數顯示 3 秒後消失。 

17. 2349:13 時，修正後氣壓高度 290 呎、雷達高度 200 呎、真空速

95.4 浬/時、地速 114.3 浬/時、航向 234.4 度、爬升率 512 呎/分、

俯角 9.3 度、水平升降舵 8.9 度；左/右發動機 NP 轉速及扭力分



 

 35 

別為 100.3%|100.3%，74.9%|75.8%。 

18. 2349:14 時至 2349:42 時，此期間事故機由俯角轉為仰角姿態，最

大仰角達 22.2 度，發動機相關參數、飛航操控相關參數均正常。 

19. 2349:43 時至 2349:50 時，此 8 秒期間，「FD COUPLE FAIL」、

「FLT DIR FAIL」、「Master Caution Pilot」、「Master Caution Copilot」

四項參數顯示 8 秒後消失，發動機相關參數、飛航操控相關參數

均正常。此期間基本參數紀錄如下： 

分:秒 真空速

(浬/時) 

地速

(浬/時) 

修正氣

壓高度

(呎) 

雷達高

度(呎) 

升降率 

(呎/分) 

俯仰角

(度) 

水平升

降舵

(度) 

49:43 44.5 72.8 372   289 +64 +11.6 17.3 

49:44 41.5 71.0 372 290 +16 +6.7 21.2 

49:45 41.3 70.8 369 288 0 +3.5 26.2 

49:46 40.4 71.8 371 286 -96 -0.2 29.2 

49:47 39.8 74.0 366 283 0 -4.5 30.9 

49:48 40.5 77.0 359 278 -112 -10.2 32.1 

49:49 39.1 80.8 346 266 -304 -14.2 33.7 

49:50 47.8 85.3 322 249 -560 -18.1 34.2 

20. 20.2349:51 時至 2349:57.9 時，最後 1秒顯示「low altitude warning」；

此 8 秒期間基本參數紀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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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秒 真空

速(浬/

時) 

地速

(浬/

時) 

修正

氣壓

高度

(呎) 

雷達

高度

(呎) 

升降

率 

(呎/

分) 

俯仰

角(度) 

水平

安定

面(度) 

坡度   

(度) 

49:51 54.8 91.5 294 233 -800 -21.9 33.1 -6.5 

49:52 59.1 98.3 257 198 -1,072 -26.9 30.4 -5.6 

49:53 67.0 107.0 219 167 -1,456 -31.1 28.4 -6.6 

49:54 73.8 115.0 176 133 -2,112 -28.5 26.4 -4.9 

49:55 83.8 124.0 139 95 -2,416 -25.1 23.3 -3.8 

49:56 91.6 132.5 103 55 -2,224 -20.5 20.3 -7.4 

49:57.

9 

100 140.5 53.8 24 -2,128 -21.1 13.5 -12.1 

21. 事故機 FDR 1 及 FDR 2 紀錄有關經緯度飛航軌跡相對差異比較

如下： 

日期 飛行任務 
FDR 1 & FDR 2  

軌跡最大相對差異 

01/19 RCFNRCLYRCFN 20 公尺 

01/24 RCFN RCGIRCLYRCFN 50 公尺 

01/25 RCFN玉山北峰 RCFN 20 公尺 

01/26 RCFN玉山北峰 RCFN 20 公尺 

02/03 RCFNRCLYRCFN 2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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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5  RCFNRCLY 75 公尺  62 公尺 

02/05 RCLY ACCIDENT 50 公尺  160 公尺 

 

圖 1.11-2 FDR 1 部份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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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3 FDR 2 部份參數 

1.11.3 飛航紀錄器相關法規 

我國民用直昇機的飛航紀錄器安裝法規，係依據民航局頒布之航

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14，並同時參照 ICAO Annex 6 Part III15之標準

                                           

14 飛航作業管理規則，附件十二 飛航紀錄器 
15 Part III —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 Helicopters. 4.3 Flight Recorders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9004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K009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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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建議，相關內容摘錄如下： 

 4.3.1.2.2 All helicopters of a maximum certificated take-off 

mass of over 7,000 kg, or having a passenger seating configuration of 

more than nineteen, for which the individual certificate of airworthiness 

is first issued on or after 1 January 1989 shall be equipped with a Type 

IV FDR16. 

 4.3.1.2.3 Recommendation.— All helicopters of a maximum 

certificated take-off mass of over 3,175 kg, up to and including 7,000 

kg, for which the individual certificate of airworthiness is first issued on 

or after 1 January 1989,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a Type V FDR17. 

 4.3.2.1.3 All helicopters of a maximum certificated take-off 

mass of over 7,000 kg for which the individual certificate of 

airworthiness was first issued before 1 January 1987 shall be 

equipped with a CVR. 

 4.3.4.3 Continued serviceability 

Operational checks and evaluations of recordings from the flight 

recorder systems shall be conducted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serviceability of the recorders. 

 4.3.4.4 Flight recorders electronic documentation 

Recommendation.— The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 concerning 

FDR parameters provided by operators to accident investigation 

authorities should be in electronic format and take account of industry 

specifications. 

ICAO Annex 6 Part III 內容律定最大起飛總重 7,000 公斤以上之

民用直昇機應裝置座艙語音紀錄器及 Type IV 型飛航資料紀錄器，必

                                           

16 Type IV FDR 必要紀錄參數 30 項 
17 Type V FDR 必要紀錄參數 1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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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紀錄參數為 30 項，詳附錄 3。 

參考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技術文件18（FAA-2010-0982），

該文件規範美國境內之民用運輸類直昇機、空中救護直昇機，及民用

普通類直昇機的營運規定內容為：要求直昇機業者按此文件安裝飛航

紀錄器，並評估發展直昇機類別的飛航作業品質保證系統（flight 

operational quality assurance, FOQA）或飛航資料監控（flight data 

monitoring, FDM）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以提升直昇機之飛航安全。 

1.11.4 蘭嶼機場監控攝影機紀錄 

事故發生後，本會取得蘭嶼機場 4 具監控攝影機的影像紀錄，檔

案編號分別為 ch-1、ch-2、ch-3、ch-4，詳圖 1.11-4。經交叉比對，將

影像畫面與 FDR 時間同步。以下節錄編號 ch-2 監控攝影機畫面說明

如下： 

1. 2347:44.3 時，事故機獲得塔臺起飛許可後，位於蘭嶼機場 1

號及 2 號停機坪中間（如圖 1.11-5）。 

2. 2348:51 時，事故機起飛後飛過跑道護欄上方（如圖 1.11-6）。 

3. 2348:50 時至 2349:57 時，事故機飛航軌跡的光點套疊圖，如

圖 1.11-7。 

4. 2349:57 時，事故機飛航軌跡的光點消失。 

NA-706 飛航軌跡的光點消失位置與監控攝影機套疊圖，最後參

考方位 233 度（如圖 1.11-8）。 

                                           

18  Docket No.: FAA-2010-0982. Helicopter Air Ambulance, Commercial Helicopter, and Part 91 

Helicopter Operations. 14 CFR Parts 91, 120, and 135, Federal Register on 02/21/2014 and availabl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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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4 蘭嶼機場四具攝影機的影像紀錄 

 

圖 1.11-5 攝影機畫面（FDR UTC 1547: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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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6 攝影機畫面（FDR UTC 1548:51.0） 

 

圖 1.11-7 攝影機畫面之 NA-706 光點套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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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8 攝影機畫面套疊圖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1.12.1 航空器機身結構 

依據 UH-60M 型機機體維護手冊（TM 1-1520-280-23&P, Dated 30 

April 2016 Distribution D, Change 8），該型直昇機機體結構分成 6 個

組成件：駕駛艙（cockpit）、客艙（cabin）、轉接段（transition section）、

尾錐（tail cone）、尾旋翼派龍（tail rotor pylon）、主旋翼派龍（main 

rotor pylon）等，結構組合圖如圖 1.12-1 所示。其機身為半硬殼式（semi-

monocoque）構造，機身結構主要材質為鋁合金，防火牆及部分裝置

使用鈦合金或合金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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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 UH-60M 型機體結構組合圖 

1.12.2 殘骸偵蒐與打撈計畫 

NA-706 事故機殘骸偵蒐與打撈計兩大階段，工作重點項目及期

程說明如表 1.12-1。 

表 1.12-1 事故機殘骸偵蒐與打撈之工作重點項目及期程說明表 

工作階段 工作重點項目 主要設備 

殘骸偵蒐 

水下定位發報器

訊號水面定位 

以航管雷達消失點為中

心，探測 2.5 公里 X 2.5

公里區域的 37.5 kHz 訊

號。 

手持式水下聽音器、

拖曳式聲納、兩艘海

巡署艦艇（35 噸、100

噸） 

殘骸偵蒐 

水下定位發報器

依據水面偵蒐結果，探

測 1.0公里 X1.0公里區

拖曳式聲納 （1,500 

公尺）、多波束測深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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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水下定位及

海底地形探測 

域的水深分布，以及

37.5 kHz訊號強度分布。 

（3,000 公尺）、水下

無人載具（1,500 公

尺）  、寶拉麗絲號 

（275 噸） 

殘骸偵蒐 

水下目標物定位

與拍照 

依據 37.5 kHz 訊號強度

分布，使用水下指向性

聲納及水下無人載具下

潛約950公尺至1,000公

尺海床，尋找殘骸並完

成拍照任務。 

拖曳式聲納、水下指

向性聲納（6,000 公

尺）、水下無人載具、

寶拉麗絲號 

殘骸打撈 

水下殘骸綑綁 

依據水下定位及拍照結

果，製作特殊工具及程

序綑綁主殘骸。 

水下無人載具、寶拉

麗絲號 

殘骸打撈 

水下殘骸打撈及

運送 

使用寶拉麗絲號的吊掛

裝備，由水下無人載具

攜帶一條 1,200 公尺繩

索及 D 型套環至水下。 

殘骸出水前約 50 公尺，

再將吊掛裝備的另一端

套環轉至海歷 145 號平

台船。 

水下無人載具、寶拉

麗絲號、海歷 145 號

平台船、水下無人載

具、三艘海巡署艦艇

（35 噸、50 噸、100

噸） 

殘骸打撈 

遺體之處理程序

紀錄器保全程序 

殘骸打撈上岸，經遺體

處理後，進行殘骸清洗，

再拆除飛航紀錄器。 

其他主殘骸運回高雄旗

津後上岸運至北部。 

海歷 145 號平台船 

1.12.3 主殘骸打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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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7 年 3 月 4 日，本會專案調查小組使用水下無人載具，於

蘭嶼西南外海約 2 浬，水深 963 公尺處發現主殘骸，座標為東經 121

度 30 分 49 秒，北緯 22 度 00 分 21 秒，並未發現駕駛艙及尾旋翼，

詳圖 1.12-2。事故機主殘骸分布集中，機首航向約 220 度、呈現翻覆

姿態。經水下無人載具繼續往東北 200 公尺內搜索，均未發現其他殘

骸。 

民國 107 年 4 月 12 日，本會專案調查小組完成 NA-706 主殘骸

打撈、遺體處理、殘骸清洗、取出飛航紀錄器等工作，詳圖 1.12-3。

4 月 13 日下午約 1600 時，由海歷 145 號平台船將 NA-706 主殘骸運

抵高雄旗津，詳圖 1.12-4。 

 

圖 1.12-2 主殘骸外觀圖（A 為左側邊；B 為機首部位） 

 



 

 47 

 

圖 1.12-3 主殘骸出水與拆解黑盒子外觀圖 

 

圖 1.12-4 主殘骸運抵高雄旗津之外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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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殘骸運送與儲存 

事故機主殘骸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2 日打撈出海面後，置放於配

合作業之平台船上隨即運送至高雄港，4 月 13 日下午抵達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旗津校區碼頭，經清洗檢查與現場蒐證後，於 4 月 13 日夜

間進行殘骸吊掛、捆綁、固定與轉運作業，4 月 14 日清晨運抵位於台

北松山機場之空勤總隊第一大隊棚廠存放，殘骸吊掛、運送與儲存作

業相關照片如圖 1.12-5 所示。 

 

 
殘骸吊掛作業 

 
殘骸吊掛至平板車 

 
綑綁殘骸與覆蓋帆布 

 
殘骸抵達於松山機場空勤棚場 

圖 1.12-5 殘骸吊掛、綑綁、運送與儲存作業 

1.12.5 航空器撞擊資料 

事故機主殘骸經初步檢視，僅剩客艙、機身轉接段及主旋翼派龍

等結構，駕駛艙未尋獲；駕駛艙與客艙連接處機身結構嚴重塌陷受損

（詳圖 1.12-6），右側機身破損嚴重，左側機身大致完整（詳圖 1.12-

7），尾錐及尾旋翼派龍未尋獲（詳圖 1.12-8），4 片主旋翼均呈現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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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損特徵。 

其他殘骸包括：上派龍滑蓋（民國 107 年 2 月 27 日，民眾於蘭

嶼野銀部落海灘撿獲尺寸約 60 公分 X45 公分）；左貨艙門（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漁民於綠島南寮漁港附近海域撿獲，尺寸約 210 公分

X80 公分）；右貨艙門（民國 107 年 4 月 28 日，漁民於高雄外海撿

獲，尺寸約 200 公分 X80 公分）。 

 

圖 1.12-6 事故機殘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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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7 左側機身照片 

 

圖 1.12-8 斷裂之後機身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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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機主殘骸經外觀檢查（檢查區域及順序如圖 1.12-9 所示），

相關檢查結果如下： 

1. 機鼻區域：未發現飛機機鼻及駕駛艙殘骸，2 具 EGI 及 2 號

FCC 均未發現。 

2. 駕駛艙左側區域：左側前半部全部毀損，駕駛艙儀表板、中

央廊板、副駕駛艙門、座艙地板及座椅之殘骸均未發現；僅

餘部分上方廊板及副駕駛頭頂上方之斷路器面板；左發動機

進氣口罩變形、左發動機本體尚稱完整、管路變形或脫落；

檢視滑油液面，內部仍有滑油存量。 

3. 客艙上方區域：飛機艙頂滑動門未發現；飛操混合器前面

之飛操連桿殘骸未發現；1 號發電機主體未發現，附件機匣破

裂變形；2 號發電機主體嚴重破損，附件機匣破裂變形；輔助

動力單元（auxiliary power unit, APU）仍在安裝位置，APU 艙

門輕微變形；旋翼煞車主體已變形；主傳動箱及短軸仍在位，

接合處呈現破裂或變形；主旋翼自翼根約 1/3 部位處斷裂，4

片主旋翼剩餘之翼面均嚴重損壞破裂；主旋翼紅邊之心軸斷

裂，主旋翼紅邊及黃邊之變矩控制連桿斷裂；附件齒輪傳動

系統破裂。 

4. 客艙內部區域：左側機工長座椅、機工長窗及周圍結構、座

艙地板及左起落架殘骸均未發現；3 具 ADC 均未發現；機腹

結構、貨物吊掛及前段地板殘骸未發現；左貨艙門上半部毀

損，緊急釋放手柄在鎖定位置；貨艙艙頂板大部尚存；檢視

航電艙，僅餘 1 號及 2 號 DCU（data concentrator unit）、1 號

FCC 等裝備。 

5. 機身左側區域：尾傳動軸第 2 區以後之機身殘骸未發現；

中間齒輪箱殘骸未發現；尾傳動軸第 2、3、4 節外部磨損，

各節之接合處破裂及變形；1 號油箱主體仍在安裝位置，剩餘

燃油已於撈起殘骸時抽除。 



 

 52 

6. 尾旋翼派龍區域：尾旋翼、尾齒輪箱、左右水平尾翼、垂直

安定面及尾輪之殘骸均未發現。 

7. 機身右側區域：2 號油箱主體、APU 滑油壓力檢視視窗及

相關結構均未發現；僅存部分無線電天線。 

8. 駕駛艙右側區域；右側前半部全部毀損，駕駛艙儀表板、中

央廊板、副駕駛艙門、座艙地板及座椅之殘骸均未發現；僅

餘部分上方廊板及正駕駛頭頂上方之斷電器面板；右貨艙門、

右側機工長座椅、機工長窗及周圍結構、座艙地板及右起落

架等殘骸均未發現；右發動機進氣口罩前半部結構脫落未發

現，主體嚴重變形；右發動機本體尚稱完整、管路變形或脫

落；檢視滑油液面，內部仍有滑油。 

 

圖 1.12-9 外部檢查區域及順序 

1.13 醫療與病理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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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還因素 

事故機機載人員僅尋獲坐於客艙最後一排最右側座位的 1 名病患

家屬及客艙最後一排左側座位第 2 位的 1 名護理師，事故機客艙安全

帶均為 4 點式，卡入固定，由中央轉盤解除，病患家屬安全帶呈現 4

點繫緊狀態，護理師安全帶呈現腰部 2 點為繫緊狀態，肩部 2 點未繫

縛，另病患家屬仍著救生衣。  

客艙中最後一排最左側座位設有 1 具救生艇，呈現未使用狀態，

如圖 1.15-1 所示。 

 

圖 1.15-1 事故機救生艇及客艙座椅安全帶繫縛狀態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殘骸掃描 

事故機殘骸於民國 107 年 4 月 13 日運抵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津

校區碼頭，初步檢視事故機殘骸後，執行掃描作業（圖 1.16-1）。殘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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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區域分為左後主機身、前機身、右側機身、上機身等部位。取得

多組點雲資料後，依照幾何特徵拼接成單一點雲資料，點雲數高達兩

千多萬點。事故機殘骸之 3D 數位模型如圖 1.16-2 至圖 1.16-5 所示。 

 

圖 1.16-1 事故機殘骸掃描作業 

 

圖 1.16-2 事故機殘骸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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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3 事故機殘骸左視圖 

 

圖 1.16-4 事故機殘骸右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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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5 事故機殘骸上視圖 

事故機殘骸經掃描後製成 3D 數位模型，該殘骸數位模型與 UH-

60M 型機模型疊合比對結果如圖 1.16-6 至圖 1.16-8，估算所撈獲主殘

骸及其對應航機之位置比率，撈獲之殘骸大約占整體事故機 50 %，

另剩餘未撈獲殘骸主要為駕駛艙、尾錐及尾旋翼派龍。 

 

圖 1.16-6 事故機殘骸與原始模型比對之左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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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7 事故機殘骸與原始模型比對之右視圖 

 

圖 1.16-8 事故機殘骸與原始模型比對之俯視圖 

1.16.2 模擬機測試 

本次事故執行之模擬機測試共計 2 次，以事故機 FDR 資料為參

考，使用陸軍航空第六 O 二旅現役 UH- 60M 型之全功能模擬機（FFS），

由該部現役資深 UH-60M 型機飛行教官執行操作。測試主要目的為：

模擬事故機最後 81 秒之飛航狀態，比對測試結果以瞭解當時之飛航

狀況（有風及靜風之影響）、事故機於不同風速狀態下正常起飛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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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事故機墜毀前最後 19 秒之操作驗證以評估事故機墜毀狀態至改

出所需時間、高度及 FD/DCP 警示訊息測試。詳細之執行計畫及測試

報告如附件。相關測試結果重點如下： 

1. 模擬航機最後 81 秒之操作發現： 

 順風風速超過 50 浬/時，航機離地後無法操控。 

 設定順風 40 浬/時（含）以下，可模擬出趨近事故機最後

81 秒之飛航狀態。 

 不同順風之操作對扭力之影響不大，扭力如低於 30%，則

扭力隨順風增加約有 10%之變化。 

 相同馬力設定下，靜風時之速度較有順風時為大，順風 40

浬/時之操作，其速度之變化最大可減少約 20 浬/時。 

 航機爬升之高度會隨順風風速加大而減低，最大值約發生

於 35 秒時。 

 於 FD couple 狀態下，當空速低於 50 浬/時，會有 FD 警示

訊號出現。 

2. 正常起飛測試結果： 

 於風向 040 度、風速 40 浬/時以下之設定狀況，無論以手

控或重飛模式操作，航機均可順利起飛及爬升，超過上述

風向/風速設定，起飛過程中操控負荷甚大，航機不易操控。 

 於風向/風速設定超過 040 度、45 浬/時，航機無論以手控

或重飛模式操作，均無法安全滯空及起飛。 

 順風之大小會影響爬升率及馬力之設定，但於 40 浬/時內

之順風無操作上之問題。 

 於 40 浬/時內之順風狀態下，模擬結果顯示以手動操作方

式起飛後 30 秒內之高度均可到達 500 呎以上，速度最小則

為約 70 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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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角度下降測試結果： 

 自靜風及 50 浬/時順風下，模擬事故機最後 19 秒之飛航狀

態，於 1,000 呎高度進入，於 15 秒內消失之高度約為 600

呎至 800 呎間。 

4. 無論 FD Coupled 設於正/副駕駛側，當減速至 48 浬/時，正/

副駕駛 MFD 上”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訊息均

會產生，空速加至 50 浬/時以上後，需經駕駛員執行 FCC reset

後訊息才會消失。 

5. 如將正副駕駛兩邊同時 FD Uncoupled，航機加減速通過 50 浬

/時上下，MFD 上並不會出現任何與 FD COUPLE 相關訊息。 

6. 同時將 AFCS 控制面板上之 SAS1 & 2、TRIM、FPS 及 BOOST

置於關閉位置，MFD 上將會產生 SAS OFF、BOOST SERVO 

OFF、FLT DIR FAIL 及 FD COUPLE FAIL 等訊息。航機操控

困難。 

7. 將 AFCS 控制面板上之 TRIM 開關置於關閉狀態，駕駛員表

示操縱桿變輕，操縱量需減小，接著關閉 SAS 兩套系統，MFD

上產生 SAS OFF 訊息，但無 FD 相關訊息產生，航機仍可操

控。 

1.16.3 暗適應測試 

為驗證事故機飛航組員，於事故當時是否受現場燈光影響，本會

擬定飛航組員暗適應測試計畫，利用蘭嶼機場現有夜間燈光設施，模

擬事故當時之燈光，挑選本會及空勤總隊飛行人員執行相關靜態及動

態測試。相關測試結果如下： 

1. 靜態測試結果：受測人員由強光轉向黑暗之海面後計時，平

均能辨識跑道西側、距測試人員位置 67 公尺之圍欄時間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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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秒，而平均可辨識天地線時間則為 46 秒。 

2. 滯空動態測試時，航機自滯空轉向全黑之海面，適應時間為

30 至 50 秒。離場後目視外界之時間約為 45 秒，離場時之目

視適應時間為約為 23 秒。 

3. 於動態測試，依照所測得時間，可得知黑鷹直昇機機內儀表

燈光及起飛離場時，採用手動或自動起飛模式，將影響飛行

人員對外目視適應時間長短。 

4. 飛行過程中，若交互檢查聚焦於座艙內，抬頭目視座艙前方

黑暗海面及無燈光景物時，約需 2 至 3 秒，才能辨識出前方

外界狀況。 

5. 執行動態測試期間，律定正駕駛員不受測，全程執行儀器飛

行，期間分別以手動及自動起飛模式，均可正常操控航機。 

1.16.4 夜航燈光測試 

本測試之主要目的在測試日間目視機場，於夜間操作時有跑道燈

光及無跑道燈光情形下：目視機場之距離/狀況、到場時之目視狀況

（機場跑道辨識）、進場航線時之目視狀況、機場航線操作之目視狀

況及相關操作困難度。本次測試使用使用 UH-60M 型直昇機，利用望

安機場之現有設施，由臺中清泉崗機場起飛前往馬公機場，終昏後起

飛前往望安機場執行測試，相關測試結果如下： 

1. 於機場跑道燈光強度設定為 1 之狀況下，距機場 8.9 浬可清晰

辨識機場之特徵。於機場燈光關閉之狀況距機場 1.9 浬始能大

略辨識機場特徵。 

2. 機場旋轉燈對機場之辨識幫助不大。 

3. 於開啟機場跑道燈光狀況下，可明顯辨識機場之物理特性，

機場之景深及障礙物之位置均可判斷，測場及進場操作均無

問題。 

4. 於關閉機場跑道燈光（機場航廈及機坪燈光保持開啟）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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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易辨識機場之物理特性，且航廈及機坪燈光會影響進

場操作之判斷，於進入跑道上空後才可辨識跑道之邊線。 

5. 進場落地過程中發現跑道西側有兩根天線，未安裝警示燈光，

夜間於關閉跑道燈光狀態下，航機進場如偏向西側，高度低

時容易撞及天線。 

6. 於關閉機場跑道燈光（機場航廈及機坪燈光保持開啟）狀況

下，使用夜視鏡進場，相關操作與白天相同。 

1.16.5 風場數值模擬 

蘭嶼地形主要為山地，僅沿海地區地勢較低，機場位於蘭嶼西南

側近山腳處之海邊，北邊距最高之紅頭山（海拔 552 公尺，1,811 呎）

約 1.62 浬；10 月至 4 月蘭嶼盛行東北風，機場正處於山之背風面，

因此常發生低空風切及亂流現象。本會委託國立台灣大學資源與災害

研究中心進行事故地區風場數值模擬，報告詳附錄 4，估算該機飛行

之區域，風向為北北東風，平均風速最大約 36 浬/時，水平及垂直風

切強度為中度風切。 

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飛航作業相關規定 

1.17.1.1 飛航作業 

空勤總隊第 9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與飛航作業相關之規定包含第

50 條、第 51 條及第 67 條如下： 

第八章飛航作業 

第五十條 一般規定 

……。 

依據最新天氣測報，如已知目的地機場及其備用機場於預計

到達時間，其天氣未達最低飛航限度者，駕駛員應中止向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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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機場飛航。如於飛航中，除緊急情況外，應即中止進場及降落。 

……。 

第五十一條 操作手冊 

一、各機型手冊內容應包括：正常(標準)、不正常，緊急操作程

序，機型系統詳細說明，特種課目操作程序，飛航規定，各檢

查程序，操作範圍與限制，相關使用檢查表，以及因時、地之

不同，訂定異同之程序。 

二、操作手冊之編審與修訂經本總隊核備後，始得頒佈實施。三、

飛航組員應依據操作手冊及飛航手冊中之各項規定、標準及

限制操作航空器不得逾越之。 

四、具飛航教師資格以上人員應依據飛機原製造之相關廠商所訂

之航機操作手冊、程序，檢查表，配合本隊之需要，在不違背

相關法規原則下，制訂該機型操作手冊及檢查手冊。 

第六十七條 越水飛航 

越水飛航之直升機飛航於下列情形之一時，應裝置永久或可

快速完成設置之浮具，以確保水上迫降作業之安全： 

一、一級或二級性能直升機以一般巡航速度飛越距陸岸達10分鐘

以上者。 

二、三級性能直升機於自動旋轉滑翔距離或安全迫降距離超過陸

岸距離者。 

…… 

1.17.1.2 座艙分工規定 

空勤總隊第 9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第三章，有關飛行人員座艙分工

之規定如下： 

第十七條 座艙規定 

…… 

飛行人員座艙分工： 

一、操控飛行員（Pilot Flying）：負責操控並維持飛機之姿態、航

路、高度、空速與安全及機外障礙物清除等，執行監控飛行員讀出

項次並覆誦。 

二、監控飛行員（Pilot Monitoring）：負責航管通話、抄錄許可等資

訊、讀出檢查手冊檢查項次並確認，完成操控飛行員（PF）要求事

項；負責讀出各儀表指數，協助機外障礙物清除，並於每次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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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前，完成起飛（落地）前檢查。每15 至30 分鐘執行油量

計算一次。 

……… 

1.17.1.3 任務作業程序及風險評估 

空勤總隊第 9 版之航務手冊附件六，勤務項目(八)，訂有直昇機

空中救護-轉診與緊急救護任務作業程序。其重點包含任務受領、飛行

前檢查、座艙檢查、發動機啟動、滑行及起飛前檢查、起飛及爬升、

任務執行、返航、落地及關車等，並訂有 PF、PM 等之職掌（詳如附

錄 5）。該任務作業程序於任務受領階段，亦訂有對任務風險因子評估

之項目。 

民航局頒佈有關飛航組員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民航通告之編號為 AC120-014A，說明 SOP 的背景、

基本概念及其哲理，是公認的飛航安全基礎。該通告第 3 頁第 6 項則

明確指出依據研究操控下接近地障（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CFIT）

事故中幾乎 50%肇因於飛航組員沒能遵行 SOP，或是未建立恰當的 

SOP；有關該通告標準操作程序範本重點如附錄 6。 

1.17.1.4 目視起飛程序 

美國陸軍於 2012 年 5 月 22 日出版之飛行訓練手冊（Aircrew 

Training Manual, ATM）第 4-50 及 51 頁有關目視起飛之內容摘要如

下： 

目視起飛之方式概分為：恆定角度、垂直、水平加速及滾行起飛

4 種，其中共通之程序為：1.操作航機滯空配平於距地面 50 呎或指定

之高度。2.估算飛機傳導升力之速度，以協助確定起飛方式。3.依航

機總重、可用馬力及距障礙物距離，以決定起飛方式。有關恆定角度

起飛之程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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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馬力，建立滯空狀態。推桿加速並避開障礙物，繼續加速至

所需爬升空速並保持航向。超越飛行路徑中的障礙物，並獲得所需的

爬升率。視需要調整迴旋桿以停止加速並保持所需的爬升空速。保持

起飛馬力，至加速最小單發動機之空速，之後視需要調整馬力，以維

持所需的爬升率或既定之爬升狀態。 

1.17.1.5 操作程序及限制 

依據該型機原廠於 2014 年 9 月 1 日出版之飛航操作技術手冊

（Technical Manual），第 8 章為正常操作程序，內容包含：起飛前檢

查、發動機啟動前檢查、駕駛艙檢查、滑行前檢查、滑行檢查、滯空

檢查、起飛及起飛後檢查等；第 8.33 節內容係規定儀器飛航時應確認

開啟空速管加溫電門。 

該手冊第 5.2 節內容，側向/向後飛行限制：滯空之側風及順風限

制為 45 浬/時。側飛/後飛入之風速不得超過 45 浬/時。（原文：

Sideward/rearward flight limits. Hovering in winds greater than 45 knots 

from the sides or rear is prohibited. Sideward/Rearward flight into the wind, 

when combined with wind speed shall not exceed 45 knots.） 

1.17.2 人員訓練規定 

空勤總隊第 9 版之航務管理手冊第四章，有關飛行人員之訓練第

18 條及第 19 條相關規定如下： 

第十八條 飛行人員訓練與依據 

一、飛行人員訓練區分新進人員、機種轉換、差異、升等、恢復

資格、特種（專精、精進）訓練、熟飛、模擬機、常年訓練

等。 

二、有關各類人員訓練資格、內容、時數及考核檢定等規定，本

總隊（航務組）應訂定「飛行人員訓練手冊」，以為所屬各

單位訓練之依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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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十九條 一般規定 

一、本總隊所屬各勤務大隊執行相關飛行訓練，應依訓練手冊所

載學、術科內容，擬定訓練計畫，陳報核准後實施。 

……… 

四、飛行人員應落實「任務裝備操作」及「組員資源管理」等訓

練，必要時以模擬機熟練操作技能，以利任務遂行。 

五、……。 

六、為安全達成任務，各組員應依個人職責、裝備操作手冊，並

掌握外界情況，通力合作；有關各任務執行要領，參考民航

局飛航組員標準操作程序（SOP）之規範，訂定本總隊空勤

任務作業程序（詳如附件六），要求所屬空勤人員，了解程

序及乘員分工，並納入年度施訓課目，以執行有效的訓練。 

七、……。 

依據空勤總隊第 7 版之飛行人員訓練手冊內容，該總隊訓練之種

類包括：新進駕駛員訓練、機種轉換訓練、差異訓練及升等訓練（含

正駕駛訓練、飛航教師訓練及檢定機師訓練）等；其中機種轉換訓練

規定：具有其他機種副駕駛以上資格者，完成機種轉換訓練後，得以

機種之副駕駛任用之。UH-60M 型機之學科訓練時數最低為 15 小時，

術科時數不得低於 10 小時。 

有關正駕駛升等訓練之資格：規定總飛行時數需達 1,200 小時以

上，該機種副駕駛飛行時數需達 100 小時以上，且儀器時間在 100 小

時以上、夜航時間 50 小時以上、吊掛時間 50 小時以上、山區或海上

飛行 50 小時以上；總飛行時數未達 1,200 小時以上，該機種副駕駛

飛行時數需達 300 小時以上，且儀器飛行時間在 100 小時以上、夜航

時間 50 小時以上、吊掛時間 50 小時以上、山區或海上飛行 50 小時

以上。UH-60M 型機正駕駛升等之學科訓練時數最低為 15 小時，術

科時數則不得低於 10 小時。 

有關飛航教師升等訓練之資格：規定總飛行時數需達 1,500 小時

以上，該機種正駕駛飛行時數需達 100 小時以上，且儀器時間及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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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需在 100 小時以上；總飛行時數未滿 1,500 小時者，該機種正駕

駛飛行時數需在 500 小時以上，且儀器時間在 100 小時以上、夜航時

間 100 小時以上、山區飛行時間 100 小時以上、海上飛行時間 50 小

時以上。UH-60M 型機飛航教師升等之學科訓練時數最低為 15 小時，

術科時數則不得低於 10 小時。UH-60M 型機飛航教師升等之學科訓

練時數最低為 15 小時，術科時數則不得低於 10 小時。 

有關檢定機師升等訓練之資格：規定曾任或現任飛航教師（IP）

5 年以上經歷者，飛行總時間須達旋翼機 3,000 小時以上；固定翼機

4,000 小時以上（新引進之機種，經該製造廠授權之飛航訓練單位完

成訓練，並經簽證合格者，不在此限），2 年內無飛航違規及無因技術

錯誤造成之意外事件者。檢定機師之培育則以檢定實務經驗與研討交

流為主，內容應包含如何做好檢定機師的工作及其責任、如何執行飛

航組員之鑑測及不正常動作之預防、檢核表格之填寫等。 

1.17.3 飛行訓練計畫 

1.17.3.1 原廠訓練計畫 

依據該型機原廠 SIKORSKY Training Academy 提供之資料，UH-

60M 型機之飛行訓練概分為：初始資格訓練（initial qualification 

training）、換裝訓練（transition training）、飛航教師訓練（instructor pilot 

training）及維修試飛員訓練（maintenance test pilot training）等。 

初始資格訓練之對象為未具備黑鷹直昇機系列飛行資格之直昇

機飛行員，參訓人員必須具備直昇機商用飛行員（或同等軍機）資格，

並有至少 500 小時以上渦輪軸直昇機飛行時間。訓練時間為 6 週，包

含 4 週之地面學科及 2 週之飛行訓練兩階段，飛行訓練並包含有 10

小時之系統整合訓練（system integration training）、20 小時之模擬機

及 10 小時之實體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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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裝訓練之對象為曾具備黑鷹直昇機系列飛行資格（如 S-70 或

UH-60）之直昇機飛行員，參訓人員必須具備直昇機商用飛行員（或

同等軍機）資格，至少 500 小時以上渦輪軸直昇機飛行時間且具備黑

鷹直昇機系列完訓證明。訓練時間為 4 週，含地面學科及飛行訓練各

2 週，飛行訓練包含有 7 小時之系統整合訓練（system integration 

training）、10 小時之模擬機及 10 小時之實體機訓練。 

以上兩項訓練之相關訓練課目如下： 

Phase 1（地面學科） Phase 2（飛行訓練） 

• General Aircraft Overview 

• Publications 

•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 Adverse Weather Operations 

•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 Powerplant and Related 

Systems 

•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 Fuel System 

• Hydraulic Systems 

• Landing Gear and Brakes 

• Powertrain 

• Automatic Flight Control 

System 

• Main Rotor/Tail Rotor 

•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Systemx 

• Flight Management System 

• Integrated Cockpit 

• Performance Planning 

• Flight Preparations 

• Preflight Procedures 

• Takeoff and Departure 

• Inflight Maneuvers 

• Landings and Approaches to 

Landings 

• Flight Director Procedures 

• Emergency Procedures 

• Post Flight Procedures 

飛航教師訓練之目的係提供日後擔任飛航教師之飛行員，具備足

夠之專業及知識於目視狀態下可安全地擔任飛行教學之工作，並於實

際飛航中加強組員資源管理應用。參訓人員除須具備黑鷹直昇機系列

飛行資格（如 S-70 或 UH-60 等），且須具備其他直昇機飛行教官資

格，飛行時間 1,000 小時以上，至少 500 小時以上之機長時間。訓練

時間為 2 週之飛行訓練，包含 10 小時之實體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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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試飛員訓練必須使參訓者能深入了解航機系統、航機性能、

航機操控特性、飛行手冊內容、功能測試程序等之專業及知識，並能

具備足夠與其他組員溝通之能力，使其有效測試航機經維修後，相關

系統之適航性。具備黑鷹直昇機系列飛行資格（如 S-70 或 UH-60 等）

之參訓人員須完成上述該型機換裝訓練，未具備者須完成該型機初始

資格訓練。維修試飛員訓練時間為 2 週，包含 10 小時之實體機訓練。 

1.17.3.2 我國陸軍訓練計畫 

我國陸軍赴美飛行員訓練（pilot aircraft qualification course, AQC），

共 10 週，學科時數 755 小時，飛行小時數 36 小時，模擬機 12 小時；

飛航教師訓練（instructor pilot course, IPC），共 9 週，學科時數 391 小

時，飛行小時數 41 小時，模擬機 9 小時；維修試飛員訓練（maintenance 

test pilot course, MTPC）；共 8 週，學科時數 371 小時，飛行小時數 26

小時，模擬機 13.5 小時，相關課程內容如附錄 7。  

1.17.3.3 美陸軍建議之訓練計畫 

依據空勤總隊有關 UH-60M 型直昇機建案計畫相關資料，美國

陸軍安援管理辦公室對該總隊飛行員訓練，曾提供 2 次建議： 

 美國陸軍安援訓練管理辦公室於民國 102 年 9 月 12 日建議

空勤總隊訓練時程及課程內容（詳如附錄 8）摘要如下： 

1. 飛行員訓練（pilot aircraft qualification course, AQC）共 6

週，34 飛行小時（含模擬機 10.5 小時）； 

2. 組員訓練（crew member course, CMC）共 2 週，8 飛行小

時； 

3. 特殊任務訓練（special mission training course, SMT）共 4

週，8 飛行小時（含模擬機 2 小時）； 

4. 空勤 6 項特別裝備訓練（SET, NASC 6 special equipment 

training course）共 2 週，8 飛行小時； 

5. 飛航教師課程（instructor pilot course, IPC）共 8 週，41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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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小時（含模擬機 12 小時）； 

6. 維修試飛員訓練（Maintenance Test Pilot Course, MTPC）

共 7 週，37 飛行小時（含模擬機 9 小時）。 

 美國陸軍安援訓練管理辦公室於民國 103 年 8 月 13 日建議

空勤總隊訓練時數及課程內容（詳如附錄 9）擇要如下： 

1. AQC 訓練分為：機種轉換、儀器程序、緊急程序及進階手

控飛行，含地面學科、模擬機飛行時數及實機飛行時數，

共計約 10 週。 

2. IPC 包含地面學科、模擬機飛行及實機飛行時數，共計約

2 週。 

3. MTPC 包含地面學科時數、模擬機飛行時數及實機飛行時

數，共約 3 週。 

課程時數配當如表 1.17-1。 

表 1.17-1 課程時數配當表 

時間：小時 

訓練類別 地面學科 模擬機飛行 實機飛行時數 週數 

AQC 196.5 34.5 19 10 

IPC 45.0 7.5 5 2 

MPC 73.0 4.5 10 3 

共計 314.5 46.5 34 15 

1.17.3.4 空勤總隊之訓練計畫 

針對空勤總隊赴美執行 UH-60M 型機之飛行訓練，美國陸軍安

援訓練管理辦公室與空勤總隊簽訂訓練合約之內容：AQC 訓練期程

為 8 週，IPC 及 MPC 分別為 2 週及 3 週。並由美陸軍安援辦公室指

定合格之訓練機構（場所）執行訓練。 

1.17.4 飛行訓練實施經過 

空勤總隊 UH-60M 型機之國外飛行訓練共計 2 年 7 梯次。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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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前，空勤總隊均向美國承包廠商提出課程及飛行時數最低需求，

如：要求每位飛行員模擬機訓練 30 小時；每位飛行員 AQC 訓練飛行

24 小時，包含地面學科，不超過 3 個月訓期等條件。 

1.17.4.1 第 1 年訓練經過 

第 1 年（民國 104 年至民國 105 年）分為 3 梯次，訓練地點為美

國佛羅里達州原廠訓練中心（SIKORSKY Training Academy）。 

 第 1 梯次（104/9/22~104/12/02）派遣 6 名學員完成 AQC 訓

練，實體機飛行時數 15 小時，模擬機飛行時數 82 小時，另

有地面學科 96 小時，結訓後空勤總隊以該機種正駕駛員資格

任 用 ， 其 中 4 名 學 員 留 美 接 續 完 成 IPC 訓 練

（104/9/22~105/2/28），該訓練實體機飛行時數 22 小時，模擬

機飛行時數 22 小時，及 MPC 訓練，該訓練實體機飛行時數

23 小時，模擬機飛行時數 28 小時，另 2 名學員 AQC 結訓後

返國接機，課程內容詳附錄 10。 

 第 2 梯次（105/2/04~105/04/10）派遣 6 名學員完成 AQC 訓

練，各科時數與第 1 梯次略同。 

 第 3 梯次（105/4/05~105/08/13）派遣 4 名學員完成 AQC 訓

練，另外加入 2 名前期 AQC 學員（105/6/13~105/08/13）一併

完成後續 IPC 及 MTPC 訓練。 

1.17.4.2 第 2 年訓練經過 

第 2 年（民國 105 年至民國 106 年）訓練合約由美國 RESICUM

公司取得，分為 4 梯次，訓練地點為美國佛羅里達及阿拉巴馬州，訓

練課程內容如附錄 11。 

 第 1 梯次（105/11/03~106/02/23）派遣 4 名學員完成 AQC 訓

練，包含事故機正、副駕駛，該訓練實體機飛行時數為 15 小

時，模擬機行時數 20 小時，另有地面學科 3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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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梯次（106/2/11~106/4/05）派遣 4 名學員完成 AQC 訓練 

 第 3 梯次（106/4/14~106/6/13）派遣 4 名學員完成 AQC 訓練 

 第 4 梯次（106/6/16~106/9/17）：6 月 16 日至 8 月 15 日派遣

4 名學員完成 AQC 後，其中 2 員返國，另 2 員滯美連同國內

於 8 月 15 日另派 2 員赴美，於 9 月 17 日完成 IPC 及 MTPC

訓練。 

事故機飛航組員即為本年度訓練，第 1 梯次送訓之學員。 

1.17.5 組員資源管理訓練 

空勤總隊第 7 版之飛行人員訓練手冊，新進駕駛員訓練、機種轉

換訓練、差異訓練及升等訓練等章均訂有組員資源管理之訓練項目。 

民航局轉頒美國 FAA 有關組員資源管理訓練之民航通告，訓練

主題集中於人為因素，包括溝通過程與決策行為：含提示、徵詢/支持

/建言、決策與行動、衝突解決、決策品質等。另一主題為團隊建立與

維持，包括：人際關係與實務應用、有效的領導/被領導與人際關係，

工作負荷管理與狀況警覺、遵循 SOP、減低組員效能的個人因素等，

其附件三並定義有適當之訓練主題（詳如附錄 12）。 

1.17.6 操控下接近地障 

為降低及防制操控下接近地障事故，民航局轉頒美國 FAA/AC 

61-134 有關航空器操控下接近地障察覺能力（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Awareness）之民航通告，建議航空業者檢視現行相關作業，包

括：制/修訂儀器飛航作業、目視低空飛航作業、或限目視飛航之駕駛

員於臨界目視天氣或儀器天氣中飛航作業程序、作業手冊及訓練計畫

等。（詳如附錄 13） 

1.17.7 逐漸惡化之目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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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直昇機安全執行小組（EHSIT）為增進直昇機駕駛員能力，

曾出版一份「安全考量因素」之訓練宣導手冊，以強化飛航安全（詳

如附錄 14）。其中針對駕駛員因逐漸惡化之目視環境（DVE）導致空

間迷向而產生之事故擇要敘述如下：下列三種情境之任一種或合併發

生，將導致嚴重的意外：  

A .當企圖操控直昇機避開能見度不良區域，亦即企圖以折返、爬

升或下降方式避開逐漸惡化之目視環境(DVE)而導致失控。 

B .駕駛員不預期飛入儀器天氣情況(IMC)，轉換為儀器飛行時產

生空間迷向或失控。 

C.駕駛員喪失情境認知，導致直昇機在可操控情況下撞擊地面/海

面/障礙物或空中相撞。 

1.18 其他資料 

1.18.1 訪談紀錄摘要 

1.18.1.1 UH-60M 型機駕駛員 

經訪談數位該型機之資深駕駛員相關敘述摘要如下： 

UH-60M型機之特點：新一代UH-60型機之裝備包括導航及 FD、

自動飛操、操作功能有明顯提升，具完整導航如 ILS 部分之功能，其

架構及終端顯示有很大更新及改變，操控很多元，為達一種目的有多

種組合方式，要加強學習。如能充分了解飛機系統，對有效及安全飛

行之幫助很大，可避免許多人為疏失。飛此系統複雜之飛機，即使受

過正式訓練，但因每個人之背景不同，加上語言及相關障礙，接受程

度會不一樣，需要不斷學習及複習方能保持一定之純熟度。也應多飛，

但因機隊駐地分散，飛機數量不夠，又要國搜待命，所以能飛行之時

間不多，無法充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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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機場之特性：於蘭嶼機場（或綠島）執行任務，因無跑道燈，

無法建立立體感，進場時很難判斷落地點之位置，如有跑道邊燈，進

場時很容易保持航機與落地點之參考位置。七美望安也是目視機場，

但有跑道燈，執行夜間任務時容易很多。如於進場遭遇亂流，更增加

操控困難，另蘭嶼跑道兩頭均有山，尤其夜間進場有很大威脅，環境

很差，於夜間進場時很不好判斷，如有跑道燈，會容易判斷進場時狀

態，大幅減輕操作壓力。另於起飛時，如直接向西脫離，可以保證不

會撞到山，但對飛行員來講，從一明亮環境進入一全黑之環境，因為

起飛滯空時一定用目視，突然進入全黑，由目視進入儀器，此一轉換

過程最容易發生迷向。 

有關該型機起飛操作：有很多方式，起飛後空速到 60 浬/時，按

結合（plunge）電門以結合空速及高度，之後使用 HOST SW 加速及

爬升，到達高度後加速至巡航速度（120）。起飛之原則係先建立安全

高度，再加速至 60 浬/時，之後結合自動駕駛飛航。起飛還有其他方

式，如按 GO ARND BT 建立 70 浬/時空速、750 呎/分爬升率，但爬

升過程中到 60 浬/時，會有一減速之過程，飛行員需特別注意飛機姿

態，所以有些人不喜歡用，另外完全使用手動操作也是一種選擇。 

有關飛航之天氣標準：起飛機場依照機場之目視規定，目的地機

場夜間是 5,000 公尺,雲高 1,500 呎，原來是特種目視（1,600/500），其

實除天氣外，航路及預報也要考量。機長還要考量備用油量、機務、

轉降機場等，壓力很大。風速限制則沒有明確規定，應該考量。 

有關人員訓練部分：對人員訓練來講 100 小時應只是完成換裝，

最少 500 小時才能符合正駕駛升訓之條件。新換裝飛機系統又複雜，

加上沒飛機可用，所以組員通常飛行時間都不夠，無法有效熟悉飛機

之系統及救災環境。目前機隊駐地分散，飛機數量不足，導致訓練效

果不如預期。 

有關 UH-60M 型機系統設計：是供美陸軍使用，許多特性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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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海上任務，如海上使用之航機防腐防鏽需加強，環控系統，用以冷

卻及防止低空結霧，雨刷沒有噴水設計，易影響視線。於海上飛行沒

有浮筒等。 

1.18.1.2 管理階層訪談 

經訪談空勤總隊相關管理階層人員，內容摘要如下： 

空勤總隊為執行黑鷹直升機接裝，規劃五年接裝訓練，因有執行

任務之壓力及人力分配問題，採分梯赴美參加換裝訓練。於完訓返國

後，再行針對國內地理環境及任務特性，與消防署特種搜救隊、海巡

署特勤隊人員逐批完成各屬性之「任務訓練」。 

有關換裝訓練內容，原本由美軍提出之訓練計畫，因為無法突破

非軍職人員直接赴美軍方單位施訓，所以採外包方式由合格民間廠商

執行，相關訓練內容因有限資源分配及合約問題，有減少狀況，但如

選訓具類似型機飛行經驗人員參訓，應可彌補。 

因為機型換裝交替，空勤總隊面臨人力及有限資源之限制，且面

臨所擔負之 5 大主要核心任務及各項大型演訓、災害防救演練等任務

均不能中斷之情況下，確實可能造成人力分派及訓練不足狀況。 

1.18.1.3 塔臺人員 

管制員對蘭嶼機場主要感覺為：風場較亂，冬天東北季風易造成

兩端進場時有順風狀況，且亂流情況較明顯。目前飛航蘭嶼的機型受

側風限制較大，同時現使用的跑道曾受颱風破壞造成縮短約 100 公尺。 

當日狀況為：事故機於朗島位置報告目視機場進場時，即提供跑

道兩端風向風速資訊，目視 NA-706 於停機坪進場落地，機頭朝北狀

況穩定。當救護車到達，病患等人完成登機執行離場，受訪者亦感覺

事故機無特別異狀，起飛後高度略比塔臺稍高即實施轉向，目視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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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航，此時以無線電要求於朗島呼叫，NA-706 亦複誦該項指示無誤

並回答大約五分鐘到達朗島，隨即打開塔臺內部燈光實施資料登錄。

就在心裡盤算事故機應該回報朗島位置檢視雷達銀幕上發現事故機

信號已經消失，隨即聯繫附近站台尋查事故機未果，無線電呼叫亦無

回應，隨即開始啟動搜救機制。 

該機場主為日間機場，終昏後即不提供起降，唯一例外為夜間需

要 EMS 傷患後送。於夜間執行該任務時，航機於進場前會打開 Beacon

燈、直昇機停機坪燈、PAPI 燈、風向袋燈光還有 RAMP 照射燈光，

同時消防車輛亦會開燈進入備便狀態。蘭嶼機場並未有跑道燈及各類

型進場燈光輔助航機進場操作。 

氣象員表示當時能見度為 5,000 公尺，觀測雲幕高度為 1,500 至

1,800 呎裂雲，風向不定，風速約為 26 到 30 浬/時。後續 NA-704 進

入搜索時，能見度有下降，同時天氣有略變差趨勢。 

1.18.2 NA-706 機之風險評估表及性能計畫資料 

依據空勤總隊於事故後提供有關事故機本次任務之飛行操作風

險評估表如圖 1.18-1；性能計畫卡如圖 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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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1 飛行操作風險評估表 



 

 77 

 

圖 1.18-2 NA-706 性能計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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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暗適應及空間定向失能 

國防部軍醫局於民國 104 年 9 月版之國軍航空醫務教範第 4.8 節

內容為飛行與視覺，第 4.9 節內容為空間定向失能（ spatial 

disorientation）。 

第 4.8 節內容提及眼內視網膜上的感光細胞分為椎狀細胞和桿狀

細胞。錐狀細胞分布在視網膜的中央區，負責日間視覺包括彩色視覺；

桿狀細胞則分布在視網膜的周邊，負責夜間視覺。相關內容如下： 

………. 

二、明視覺（Photopic vision）：在晝間及人工照明下，可用明視覺

來視物辨色。當觀察一個物體時，將本能的移動眼球使影像落

於視網膜之正中凹區。正中凹區為明視覺最敏銳的部分，但正

中凹區的錐狀細胞在弱光下無法引起神經衝動，所以在夜間凝

視一個物體時，視野中心將出現視盲區域，亦稱為中央盲點。 

三、暗視覺（Scotopic vision）：暗視覺由桿狀細胞負責，它不能分辨

顏色。由於分布在周邊，故夜間視物必須時常移動眼球，用偏

離中心（Off－center）注視法來搜索物體，以免物體影像落於

中央盲點，而無法查覺其存在。 

四、暗適應（Dark adaptation）：從光亮區進入黑暗區時，眼睛必須

慢慢的適應此黑暗環境，最初看不見物體而後逐漸看清，此因

含於桿狀細胞內的化學物質（視紫）緩慢地再生，此一過程稱

為暗適應，通常約需 15〜30 分鐘。 

………. 

第 4.9 節定義人體的空間定向功能的生理結構，主要涉及:（一）

視覺系統；（二）內耳前庭系統；（三）本體感覺系統；（四）中樞神經

之整合系統等。於三度空間飛行環境中，出現錯誤感受或判斷的原因

有可能是生理及心理因素所肇致，因而航醫學界也使用空間定向失能

一詞，廣義上含括不同因素所導致的飛行錯覺情況。飛航組員在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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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受飛行天候、地形地貌、飛行動作、座艙設計、生理和心理因素

的影響，常發生定向失能的情況。教範中亦提及：防制本體感系統之

空間定向錯覺，主要靠飛行員保持不慌不亂的情緒，依照儀器指示操

作飛行。在平直飛行一段時間後，慢慢地可以去除錯覺的影響（10 至

20 秒）。另視錯覺之防制，得依賴個體對此相關問題了解與警覺，及

增強地面輔助指示系統，以協助個體避免依錯覺操作飛行。故就以上

原則，飛行員之儀器飛行經驗及能力，在對抗空間錯覺上，實具有相

當正面的作用。錯覺模擬機訓練及飛行前之相關提示，均能使飛行員

在面對空間錯覺時，能有較正確的處置做法。其影響空間錯覺的因子，

如人為自加之身心壓力、疾病、低血糖，或是目視與儀器飛行交替頻

繁、天候不佳、座艙及儀表設計不良等，均應特別改正或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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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分析 

2.1 概述 

本事故飛航組員飛航資格符合現行空勤總隊航務管理之規定，事

故前 72 小時之休息及活動正常，無證據顯示飛航組員於飛航中曾受

任何藥物及酒精影響。航機之載重平衡在限制範圍內；經檢視航機系

統、發動機、維修相關紀錄及 FDR 紀錄資料後，無異常發現，顯示

本次事故與航機之載重平衡、系統、發動機及維修無關。 

本次事故分析之重點包括飛航操作、環境因素、組織管理、機場

及飛航紀錄器等項分析如後： 

2.2 飛航操作 

事故機於蘭嶼機場起飛後約 81 秒即失事墜海，起飛前 PM 曾建

議 PF 使用重飛模式，但 PF 起飛操作係使用手控方式（詳細之操作

狀況及操作過程如圖 2.2-1），操作過程中曾數次解除及接合集體桿與

迴旋桿之配平系統。航機離地後 20 秒（2348:56 時），高度約 100 呎

時，速度曾低於 50 浬/時且出現 FD FAIL 之警示訊號，PF 即增加集

體桿馬力，使航機持續加速及爬升，此後之 19 秒間（約至 2349:14

時），航機最高加速至約 110 浬/時，但高度僅增加約 150 呎（由 100

呎增至 250 呎）。2349:14 至 2349:26 時之間，航機高度及速度約維持

於 200呎及 110浬/時左右，PF曾將馬力漸回收至約 60%。約於 2349:24

時（離地約 48 秒後），PF 開始增加航機之仰角（於約 2349:40 時仰角

到達約 20 度），並同時逐漸減低集體桿（降低馬力），於約 2349:37 時

達到最低位置。由圖 2.2-1 可看出此期間高度曾上升至約 290 呎，但

速度卻快速遞減。航機速度於 2349:42 時減至 48 浬/時並持續下掉（最

低至 37 浬/時），而再度出現 FD FAIL 之警示訊號。PF 為改正此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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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之現象，於航機距海面僅約 290 呎之高度，以約每秒 4 度之俯角

改變率，推頭加速但並未立即使用大馬力（集體桿提起至高位置），

航機因俯角增加，速度於約 2349:51 時回復至 50 浬/時以上並繼續加

速，之後 PF 仍繼續增加俯角（最大到達 20 度以上），使航機之速度

及下降率持續增加。期間 PF 曾呼叫 PM 監看高度及下降率，但並未

即時改正其以大俯角向下飛航之狀態，而使下降率瞬間高達 2,400 呎

/分以上，致使航機在可操控狀態下，最後以約 100 浬/時、20 度之俯

角及超過 2,200 呎/分下降率之狀態墜海。有關本次事故飛航操作之分

析如下： 

 

圖 2.2-1 事故機墜海前相關操作 

2.2.1 威脅管理及狀況警覺 

威脅指在每次飛行期間，會影響工作環境之外界狀況，且必須加

以管理者。威脅會增加操作之複雜性且提高風險。常見的例子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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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地面障礙物、機場狀況、未按程序操作、時間壓力及飛預期之飛

航狀態等。威脅管理指於飛行前發揮團隊力量，找出相關威脅及影響

飛航安全之因子，予以適切消除及預防，以防止意外事故之發生。 

狀況警覺主要在強調飛航組員必須隨時對操作環境保持警覺以

及預測狀況發展的重要性，同時飛航組員應具備狀況警覺的實務應用

技能，並定期複習及提高狀況警覺之能力。美國 FAA 及民航局發布

之組員資源管理內容指出，狀況警覺之實務操作重點包括：準備/規劃

/注意/工作負荷分配等；執行任務前必須預判可能面臨之風險及威脅，

先期準備必要之措施；飛航中需確認促進執行任務之監看與完成的方

法，同時發現及搜尋新資訊並加以反應及準備；機長必須適當地將工

作分配給每一名成員，並注意避免任何一人的工作負荷過高，同時必

須在高負荷的狀況下安排各項工作的優先順序，預防其他不重要的因

素轉移應注意之重點，特別是在危急性的時刻。空勤總隊航務手冊之

任務作業程序內亦有規定任務受領時，應評估執行任務相關風險因子，

並納入提示內容。 

依據空勤總隊提供之飛行操作風險評估表，風險評估結果有點困

難之項次為：航機檢修、導航設備、飛行員操作經驗及航行管制熟悉

程度 3 項（參考圖 1.18.1），依規定必須由機長於分組任務提示時敘

述。該次任務前，未發現飛航組員對該次任務有關風險評估之相關任

務提示紀錄。另飛航組員於領受該任務後，提示時未針對可能面臨之

風險及威脅，例如：天候之變化、亂流、夜航及低高度飛航潛在之風

險及可能發生之狀況進行討論及預作準備。 

於前往目的地飛航中，2316 時，航管告知該機蘭嶼機場相關天氣

資訊，飛航組員於領知後僅提及天氣差、下雨，並未詳細討論對天候

之應變，但曾討論目的地相關夜間之特徵及進場過程中相關參考地標

等。於進場落地時，高度約 110 呎時，駕駛艙曾出現 FD FAIL 之警示

訊號。該機自豐年至蘭嶼機場落地過程中，曾遭遇天候狀況、落地前

並發生 FD FAIL 之警示訊號，但落地後等待過程中，飛航組員並未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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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及預習，於蘭嶼機場再起飛時如遭遇天候變化、亂流時之處置，亦

未針對落地前航機出現之警示檢討相關原因及改正措施。 

該機於落地後等待過程中，飛航組員曾討論起飛及離場方式；PF

告知 PM，起飛後向左轉向 270，PM 同意並建議使用重飛模式起飛及

趕快離開亂流區，PF 則詢問重飛模式之操作方式。期間飛航組員並

未相互確認及複習起飛方式及重飛模式之程序，例如起飛時如使用重

飛模式，其特性及顯示，如使用手控方式起飛，其操作方式、爬升速

度及爬升率等。亦未討論起飛離場過程中相互之分工及應注意事項。

事故機當時起飛時 PF 仍以手控操作方式起飛。 

上述分析顯示，飛航組員未對該次任務可能面臨之威脅及風險，

進行必要之評估及準備，亦未對飛航中發生之異常狀況，檢討其原因

並發掘可能潛在之風險，顯示飛航組員對本次任務執行應有之狀況警

覺不足。 

2.2.2 系統熟悉度 

該機配備有 AFCS 及 FD 飛航輔助系統（詳如 1.6.3 節），開啟後

可依據航機集體桿、空速、俯仰率及橫向加速度之感測訊號，透過電

腦控制，達到自動控制及增進航機操作飛行品質之目的。FD 之操作

模式計有：高度保持/預設、空速保持、航向選擇、垂直速度保持、導

航、重飛、滯空保持及備用（RMT STBY）等模式，必須深入瞭解其

功能、特性、顯示、相互間之連結關係及操作方式，始能於飛航時充

分發揮系統效益，有效減輕飛航組員之工作負荷。 

依據 CVR 資料，該機起飛後，PF 與 PM 於 2310 至 2339 時之間

有關對話摘要（如表 2.2-1），據此通話內容，2310 至 2311 時 PM 呼

叫注意空速結合，PM 回應 OK，之後 PM 又問現在是 Couple 嘛對不

對，PF 回答我還沒有…。依據系統工作原理，航機之 FD 必須於結合

狀態下，空速模式才能結合。另於 FMS 結合後，PF 疑似誤判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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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328 至 2329 時 PF 呼叫 FMS 解除，但之後 PF 檢查卻發現並未解

除；2336 至 2337 時，飛航組員相互確認解除 FD 之結合（使用 Remote 

Standby 電門），但實際上 FD 仍處於結合狀態，致使駕駛艙於 2337 時

產生警示訊號。飛航組員於 2319 時亦因不清楚座艙燈光操作開關之

位置，約花 30 秒討論其開啟及操作之方式。 

上述狀況，顯示飛航組員對該機之 FD 及 FMS 之功能、顯示、判

讀、操作及燈光系統瞭解程度不夠充分。 

表 2.2-1 CVR 通話部分抄件摘要 1 

來源 通話內容(2310 時至 2339 時) 

CAM-1 注意空速 ok  準備結合 

CAM-2 現在是 coupled 的嘛對不對 

CAM-1 我還沒有  喔 對我這邊是 coupled 的 

CAM-2 啊 flight director 結合 

CAM-1 ok flight director f-m-s 結合  

CAM-2 喔可以了 f-m-s 結合 

CAM-1 
唉唷我們怎麼往北咧 我航向是么洞洞 啊么洞洞 ok 沒
錯 

CAM-3 座艙燈啊 

CAM-1 ok  我們這邊可以試開一下 在自動位置 

CAM-2 座艙燈喔 

CAM-1 okay f-m-s 解除 航向么八洞 

CAM-1 我現在 f-m-s 沒有解除 

CAM-2 好可以 remote standby 

CAM-1 okay remote standby 好 

CAM-2 okay 好 

CAM-1 唉呦（駕駛艙出現警示，表示 remote standby 未致動） 

CAM-2 沒關係  

CAM-2 好 我們導航輸入 導航資料輸入一下 

CAM-1 不是 reverse 就可以了嗎 

2.2.3 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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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總隊目前使用該型機原廠出版之飛航操作技術手冊為飛航

操作之依據。該手冊 8.4 節為正常操作程序，包括起飛前檢查、發動

機啟動前檢查、駕駛艙檢查、滑行前檢查、滑行檢查、滯空檢查、起

飛及起飛後檢查等，於儀器飛航時應確認開啟空速管加溫電門。空勤

總隊航務手冊第 51 條第 2 項亦規定飛航組員應依據操作手冊及飛航

手冊中之各項規定執行飛航。另航務管理手冊第 17 條亦規定飛航中，

操控飛行員負責航機之操控及與障礙物保持安全距離，監控飛行員應

讀出檢查手冊檢查項次並確認、負責讀出各儀表指數，協助機外障礙

物清除，並於每次起飛（落地）前，完成起飛（落地）前檢查。每 15 

至 30 分鐘執行油量計算一次。 

依據飛航組員於 2309 至 2349 時之 CVR 對話摘要資料（如表

1.11-1 及 2.2-2）與 FDR 紀錄資料，該次飛航，曾分別於 2337 時、

2348 時及 2349 時出現 FD 系統失效之警示（如圖 2.2-1 及圖 2.2-2）。

該次事故，飛航組員間有依規定執行相關障礙物清除之檢查、系統及

飛航狀態之檢查、按時執行油量檢查並遵守無線電呼叫之規定。但未

於系統失效時報出警示訊息，亦未確認於決定執行儀器飛航程序時檢

查空速管加溫電門。另該機於蘭嶼起過程中，PF 應負責航機之操控，

PM 應檢查並讀出各階段當時之速度，高度及升降率之變化，但該階

段有關空速及高度卻由 PF 報出，PM 並未確實檢查及報出爬升過程

中空速高度及下降率之數值，雖於航機向下俯衝時，PM 曾呼叫空速、

下降率，但並未明確讀出相關數值，屬無效之呼叫。 

綜上述，該次飛航，飛航組員未完全依照相關規定執行應有之檢

查程序及呼叫，致使航機於低高度及低速狀態下，PF 為改正此低速

狀況而推桿加速，但未發現高度過低而仍操作航機持續下降。 

表 2.2-2 CVR 通話部分抄件摘要 2 

來源 通話內容(2309 時至 2338 時) 

CAM-1 ok 左 啊右邊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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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通話內容(2309 時至 2338 時) 

CAM-3 右邊 clear 

CAM-2 右邊 clear 

CAM-2 ok 水平安定面上升  ok 好 

CAM-1 ok 全程儀器喔 

CAM-2 Okay 

CAM-2 油量現在還有一千九百磅喔 

CAM-1 Ok 

CAM-1 欸你們這些晚上  那個蘭嶼的 e-m-s 也都這樣的 幾乎全
黑的 對啊就飛儀器 

CAM-1 okay 各儀表正常 

CAM-2 okay 空速八十 高度四百八 

CAM-1 okay 空速 okay 慢慢減 

CAM-2 *高度 高度 高度 高度 對好 很好 很好 對 高度一百三 

CAM-1 好 保持 好 okay 保持 roger 

CAM-2 欸 

CAM-2 沒有關係 

CAM-1 四十 可以 

CAM-2 欸 很好  

CAM-2 嘿 高度很好 高度很好 

CAM-2 好 沒有關係 來 對 很好 

CAM-2 保持 okay 很好 

CAM-2 沒有問題 

CAM-3 okay 地面 clear 

CAM-3 好 主輪 touch dow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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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事故機於蘭嶼落地前之操作 

2.2.4 起飛操作 

參考 1.17.1.4 節，有關正常起飛之操作方式，應先行增加馬力，

建立滯空狀態，推桿加速並避開障礙物，繼續加速至所需爬升空速。

到達爬升速度或最小單發動機之速度後，可視需要調整迴旋桿及集體

桿並保持所需的爬升空速、爬升率或既定之爬升狀態。 

依據 FDR 資料，比較該機自豐年起飛之速度、高度及爬升率均

逐漸升高至一定範圍後保持穩定狀態（如圖 2.2-3），但自蘭嶼起飛之

過程（如圖 2.2-1），可看出其高度雖持續上升，但甚緩慢，甚至其高

度及速度曾一度停滯（2349:13 至 2349:26 時），且爬升率及空速未保

持穩定狀態。 

依據 1.16 節正常起飛模擬測試結果：顯示順風 40 浬時以下之起

飛操作，無論使用自動或手控操作，航機加速及爬升均無操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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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大順風時，需適當調整馬力以維持穩定之爬升狀態。 

綜上述，飛航組員於蘭嶼起飛時未把握正常起飛要領，建立正常

起飛及爬升姿態，並爬升至安全之巡航高度。 

 

圖 2.2-3 事故機豐年機場起飛時之操作 

2.2.5 溝通與決策 

民航局及美國 FAA 頒定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通告（參考 1.17.5

節）提及：飛航組員所遭遇的問題，除操作技術方面之問題外，通常

和不良的團體決策、無效的溝通等問題有關。針對重要及關鍵之操作

程序，增強有效溝通的最佳技巧是仔細的解說行動，並強調程序，與

飛航任務關係愈密切的事項，愈需要清楚的溝通。所以飛行前之任務

提示或於飛航中決策前，應適切地透過徵詢、建議及堅持，以找出最

佳之行動方案。 

經檢視CVR錄音資料，PF於該次飛航曾三次提及使用儀器飛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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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針對相關儀器程序進行討論及複習，PM 亦未提出質疑；於蘭嶼

落地前航機出現 FD 失效警示訊息，PF 及 PM 均未呼叫及反應，落地

後等待期間飛航組員也未針對上述相關經過溝通及討論。於地面等待

期間飛航組員曾討論起飛方式，提及避開亂流及使用重飛模式起飛等

（如表 2.2-3），但未進一步討論遭遇亂流之處置及複習重飛模式之程

序，PF 亦未明確告知 PM 決定是否使用重飛模式起飛，而 PM 亦未

繼續堅持追問及討論起飛使用之模式。 

本次飛航，飛航組員未詳細檢視儀器飛航程序、未針對發生之亂

流及 FD 警示訊息進行溝通、未充分溝通事故前起飛之程序及方法，

由 PF 一人決定起飛操作方式，顯示飛航組員對任務執行之溝通及決

策能力待加強。 

表 2.2-3 CVR 通話部分抄件摘要 3 

來源 通話內容(2342 時至 2344 時) 

CAM-1 等下一樣我們起來以後兩拐洞 

CAM-2 是 

CAM-1 兩拐洞 三浬以後我們再 f-m-s 結合 

CAM-2 是 

CAM-2 好 我們先提高 左轉 

CAM-1 嘿 

CAM-2 左轉 齁 

CAM-1 左轉 

CAM-2 立刻出去 齁 快一點 沒有關係 快一點出去 

CAM-1 對 兩拐洞 

CAM-2 然後趕快離開這亂流區 

CAM-1 嘿 

CAM-2 齁 趕快離開亂流區 

CAM-2 * 待會兒你要 go around 也可以啊 

CAM-1 喔  

CAM-1 先起來以後再按 go around 

CAM-2 嘿 轉過來然後 go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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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通話內容(2342 時至 2344 時) 

CAM-1 對 這樣子 go around 

CAM-2 對 

CAM-2 不過要注意到 torque 

CAM-1 對啊 

CAM-2 嘿 注意到扭力 

CAM-1 我們現在慢慢提好了 先不要 

CAM-2 齁 如果說你覺得不放心的話 

2.2.6 航機於可操控下接近地障 

CFIT 係指航機於可正常操控狀態下，飛航組員因狀況警覺不足

而操作航機與障礙物發生碰撞之事故。此狀況通常發生於能見度不佳

及夜間之飛航環境，易使飛航組員產生空間迷向，進入死亡螺旋而使

航機失去控制。與此類飛航相關之 CFIT 風險包括：計畫及提示不充

分，航機失去控制、飛航組員之狀況警覺不足、反應時間不足、對速

度及高度之控制不良、未依預劃飛航及未即時回航等。 

檢視本次飛航狀況，飛航組員對起飛及離場方式未充分討論，另

參考圖 2.2-1 資料，航機離地約 30 秒至 50 秒間，速度及高度分別為

約維持於 100 浬/時及 200 呎之平飛狀態，之後 PF 將機頭帶起同時減

低馬力，高度雖開始爬升，但速度卻快速下掉，約 65 秒後 PF 雖發現

速度快速減低至 40 浬/時，開始推機頭加馬力改正，而使下降率增加

及加速，並請 PM 注意監控高度，但航機加速至 70 浬/時以上後，PF

並未將航機恢復至正常爬升狀態，而繼續下降及加速，PM 亦未適時

發現異常狀況而提醒 PF 適時改正。 

綜上述，航機起飛後應維持恆定爬升及加速狀態至特定之高度巡

航並加速至巡航速度。該次事故，飛航組員不正確的決策及於爬升中

因喪失狀況警覺，未能維持安全之爬升姿態及速度、且未即時正確判

讀飛航中高度及速度而執行異常之飛航操作，致使航機於可操控狀況

下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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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境因素 

與本次事故有關之環境因素，包括天氣因素、暗適應及空間定向

失能（空間迷向）等分析如下： 

2.3.1 天氣因素 

依據該型機操作手冊第 5.2 節內容（如 1.17.1.5 節），其側風及順

風限制為 45 浬/時。側飛/後飛入之風速不得超過 45 浬/時。另依據模

擬機測試結果（參考 1.16.1 節），該機於 40 浬/時以下之順/側風飛航，

無操控困難狀況。 

事故當時蘭嶼機場有雨，依據最接近事故發生時之天氣報告：蘭

嶼機場風向不定，風速 11 浬/時；陣風最大約 32 浬/時。另依據中央

氣象局蘭嶼氣象站之天氣報告（參考 1.7.2 節），2349 時之風向為 020

度，風速約為 42 浬/時；民航局臺北航空氣象中心於事故前後未發布

任何顯著危害天氣資訊及低空危害天氣資訊（如 1.7 節）。另依據蘭嶼

機場監控攝影機影像，顯示事故當時下雨且有不穩定之大陣風。 

依據 1.16.6 事故地區風場數值模擬，估算該機飛行區域，風向為

北北東風，風速最大約 36 浬/時，風切強度為中度風切。以上之模擬

結果顯示，事故地點位於山區之背風面，受強烈東北風及地形影響，

蘭嶼機場西側將會產生較大之順風及中度風切。 

依據事故機 FDR 資料（參考圖 2.2-1），該機自蘭嶼起飛後至墜

海前，航機並無操控異常狀況。該具 FDR 記錄兩項參數（真空速及

地速），可做為計算該機遭遇風之狀況。依據 FDR 紀錄，航機離地後

23 秒（至 2348:59 時）內係處於逆風狀態，離地後 3 秒至 9 秒（2348:39

至 2348:45）間之逆風約為 35 浬/時，之後逆風逐漸減低，約於 2348:59

時，航機開始進入順風狀態並逐漸增強。約自 2349:44 時起之順風開

始超過 30 浬/時，最大順風到達約 40 浬/時，此資料與上段敘述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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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有關風速之大小，數值相近。另依據圖 2.2-1 空速與地速之趨勢

變化，事故機自約 2348:59 時起至約 2349:57 墜海，期間並未發現有

風切現象。 

有關亂流部分，經判讀圖 2.2-1 之垂直加速度資料，事故機自蘭

嶼起飛後其平均 g值約有±0.2~0.5之變化，最大值 2.1g發生於 2349:13

時，飛航組員於 CVR 對話中，亦提及感受有亂流，顯示該機飛航中

曾遭遇不同程度之亂流。依據 FDR 相關操作及航機反應（如圖 2.2-

1），包括集體桿及迴旋桿之操作、發動機馬力之輸出等，期間航機姿

態、升降率及速度/高度之變化，顯示相關操作並未受風及亂流之影響。 

上述分析顯示，事故機自蘭嶼起飛後約 23 秒即遭遇順風，並逐

漸增強，瞬間最大曾達 40 浬/時，並有中度亂流現象，但仍在航機安

全操作限制範圍內，且相關操控數據亦未顯示航機有異常現象。 

2.3.2 暗適應 

事故機於蘭嶼機場起飛時，飛航組員係面對機場機坪強烈之照明

燈光，離地後即轉入西面暗黑之天空，依據 1.18.3 節之參考資料，飛

航組員可能進入暗適應情況。 

經本會於現場實際執行暗適應測試（如 1.16.3 節）；靜態測試時

受測人員由強光轉向黑暗海面後，可辨識距測試人員位置 67 公尺圍

欄之時間約為 6 秒，而平均可辨識天地線時間則為 46 秒。動態測試

時，於滯空中操作航機由強光轉向黑暗之海面後轉可辨識外界之適應

時間為 30~50 秒。離場後目視可辨識外界影像之時間約為 45 秒。如

將機內儀表燈光調亮，對外目視適應時間較長，約增加 10 秒。另執

行動態測試期間，律定正駕駛員全程執行儀器飛行，期間分別以手動

及自動起飛模式，均可正常操控航機。 

依據本次暗適應測試結果，受測人員由強光轉入黑暗之海面，目

視外界最長之適應時間約為 50 秒，但如避免目視外界狀況，專注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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駛艙各儀表執行儀器飛航，則無暗適應現象。 

有關暗適應，係因眼球對光之適應能力，亦可能因個人體質而異，

本次事故亦無法完全排除飛航組員當時是否有暗適應之狀況，但如避

免目視駕駛艙外界，專心執行儀器飛航，應可避免暗適應之問題。 

2.3.3 空間定向失能 

依據國軍航空醫務教範，有關空間定向失能之形式，涉及半規管

感覺系統、耳石器感覺系統及視覺系統之錯覺及迷向，於三度空間飛

行環境中，出現錯誤感受或判斷的原因甚為複雜。飛航組員在飛行中

如受飛行天候、地形地貌、飛行動作、座艙設計、生理和心理因素的

影響，常易發生定向失能的情況。 

本次事故，航機遭遇輕至中度之亂流，飛航組員因亂流震動之關

係，可能影響內耳前庭系統而產生體旋轉、體重力、眼旋轉、眼重力

及科式錯覺等；夜間飛航因光及地面燈火影響，可能影響視覺系統而

產生視覺錯覺。有關避免空間定向錯覺，主要靠飛行組員保持穩定的

情緒，依照儀器指示操作，保持平直飛行，以去除錯覺的影響。另視

錯覺之防制，飛航組員應對錯覺問題深入瞭解與警覺，避免進入錯覺

之飛行操作。故就以上原則，飛行員之儀器飛行經驗及能力，在對抗

空間錯覺上，實具有相當正面的作用。另錯覺模擬機訓練及飛行前之

相關提示，均能使飛航組員在面對空間錯覺時，能做正確之處置。 

依據本次事故所獲事實資料，當時之飛航環境存在亂流、燈光改

變、天候不佳、目視與儀器飛行交替頻繁等導致飛航組員空間迷向之

條件。參考 2.2 節及檢視比對 FDR 資料(如圖 2.2-1)，飛航組員於爬升

中減低馬力、增加仰角、推頭加速未適時增加馬力及注意高度過低之

異常操作，顯示飛航組員於航機墜毀前可能有空間迷向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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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組織管理 

本事故與組織管理相關之議題含程序及手冊及人員訓練等 2 項

分述於後：  

2.4.1 程序及手冊 

2.4.1.1 標準作業程序 

標準作業程序（SOP）是公認之飛航安全基礎，一套清楚完整之

標準作業程序也為組員資源管理訓練之訓練依據及重要理念。國際間

事故調查顯示，歷次可操控狀態下撞擊地面之事故，有 50%以上係飛

航組員未確實遵守標準作業程序或其程序之內容及程序不恰當，由此

可見 SOP 之重要性。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訂有直昇機空中救護-轉診與緊急救護任

務作業程序任務作業程序（參考 1.17.1.3 節），但其並未定義自動化系

統的使用原則、飛航管理系統（FMS）、自動化系統與飛行模式顯示

的監控及 FD 模組操作輸入之標準呼叫術語及監控，亦未定義檢查表

使用及執行程序之交互確認原則與程序（由誰要求開始檢查表；誰來

念；誰來執行等）。 

有效 SOP 之關鍵項目包括：程序符合實際狀況、可以實際操作、

飛航組員瞭解程序之原因、分工清楚並須執行有效之訓練。經由本次

事故經過發現，空勤總隊現有之任務作業程序應再行評估以符合實際

操作效益。 

2.4.1.2 手冊完整性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第五十條規定：目的地機場及其備用機場

於預計到達時間，其天氣未達最低飛航限度者，駕駛員應中止向該目

的地機場飛航。事故機當日自豐年機場起飛時，蘭嶼機場之能見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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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公尺；雲高約為 1,200 呎。有關空勤總隊對各項任務執行訂定

之天氣標準（參考表 1.7-1），並未訂定夜間執行傷患運送任務之天氣

標準。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第五十一條規定：飛航組員應依據操作手

冊及飛航手冊中之各項規定、標準及限制操作航空器不得逾越之。另

規定具飛航教師資格以上人員應參考飛機原廠所訂之航機操作手冊，

在不違背相關法規原則下，制訂該機型操作手冊及檢查手冊。現行空

勤總隊 UH-60M 型機使用之相關操作手冊為原廠提供之操作手冊及

檢查表，事故當時該型機並無空勤總隊自行編撰之操作手冊。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第六十七條規定，越水飛航之一級或二級

性能直昇機以一般巡航速度飛越距陸岸達 10 分鐘以上者，應裝置永

久或可快速完成設置之浮具，以確保水上迫降作業之安全。事故機為

符合上述條件、應安裝水上浮具裝置之直昇機，空勤總隊目前並未依

照該航務手冊之規定裝置水上浮具19。 

2.4.1.3 座艙分工規定 

空勤總隊航務管理手冊第十七條規定：PF 應負責操控並維持飛

機之姿態、航路、高度、空速與安全及機外障礙物清除等，執行監控

飛行員讀出項次並覆誦。PM 應負責航管通話、抄錄許可等資訊、讀

出檢查手冊檢查項次並確認，完成操控飛行員（PF）要求事項；負責

讀出各儀表指數，協助機外障礙物清除，並於每次起飛（落地）前，

完成起飛（落地）前檢查。每 15 至 30 分鐘執行油量計算一次。 

本次飛航，依據 CVR 之組員對話資料，PM 曾確實執行有關油

量檢查之規定，飛航組員間亦曾依規定執行障礙清除之呼叫。有關其

他相關自動化模組之操作、顯示及確認，如自動設定之轉換、警示訊

                                           

19 事故機係軍用直昇機，依據美陸軍適航標準執行越水任務並未規範需安裝緊急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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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出現之呼叫及確認等，飛航組員則未完整執行，容易遺漏相關操作

之程序。 

2.4.1.4 飛行時間 

空勤總隊飛行人員飛行時間記錄表所登錄之飛行時間，分為日間

目視時間、日間儀器時間、夜間目視時間及夜間儀器時間等 4 種。 

經檢視事故飛航組員之飛行時間紀錄，PF 本機種之夜間目視時

間約 2 小時，並無夜間儀器之飛行時間，其過去 5 年間之夜間飛行總

時間僅約 18 小時。PM 6 年中之夜間飛行總時間約為 200 小時，該機

種之夜間目視時間約 14 小時，夜間儀器之飛行時間則為 1 小時。 

空勤總隊之任務概分為救災、救難、救護、偵巡及運輸等 5 大類，

任務之複雜度及難度甚高，且須 24 小時待命，故飛行員之訓練及穩

定度必須完整切實。其中因任務需要，必須執行及面對不同天候及環

境下之飛航，故飛行員之儀器及夜航之訓練、操作能力及經驗益形重

要。 

空勤總隊目前係以結合實務，於年度訓練計畫採季管制方式，依

飛行資格，律定各機型飛行員，當季須達成之最低夜間及儀器飛行時

數，但相關手冊未明確訂定夜航及儀器飛行時間相關之規定及最低要

求。 

2.4.2 人員訓練 

2.4.2.1 訓練規定 

空勤總隊訓練手冊對機種換裝訂有機種轉換訓練相關規定，包含

原具其他機種副駕駛資格者，完成換裝後，應繼續擔任副駕駛、正駕

駛升訓規定該機種飛行時間須達 100 小時以上、飛航教師另有 100 小

時之夜航及儀器飛行時間及 50 小時海上飛行時間之規定等（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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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 節）：該型機原廠之換裝訓練計畫亦訂有飛行員換裝訓練、飛航

教師及維修試飛員之升訓資格要求（參考 1.17.3.1 節）。 

航空器之系統及裝備複雜且精密，為使飛行員能正確、精準之操

作航機，各階段飛行訓練之程序及內容必須前後呼應、循序漸進，務

使飛行員能累積必要之操作經驗，達到安全操作航機之目的。 

接受該型機轉換訓練之 PF，原為 UH-1H 型機之副駕駛，於 105

年 11 月赴美接受 UH-60M 型機換裝訓練，且於完成換裝後，直接接

受該型機飛航教師及檢定機師訓練。此一訓練內容及程序係由空勤總

隊管理階層依總隊訓練手冊第六章國外訓練之規定核准執行。PF 如

能於完成換裝訓練後，依規定累積該型機之飛行經驗及系統操作，必

能深入掌握該型機之操作特性，以利任務之遂行。 

空勤總隊未能完整規劃相關飛航組員之訓練，影響飛航組員之資

格能力及飛航安全。 

2.4.2.2 訓練計畫 

本次事故調查所獲 UH-60M 型機之飛行訓練資料，計有原廠訓

練、我國陸軍之訓練、美陸軍建議之訓練及空勤總隊採用之訓練計畫

（詳如 1.17.3 節）。上述各訓練計畫之內容雖各有不同，但均採循序

漸進模式，依訓員不同之資格能力及背景分採不同之訓練時數，以滿

足操作該型機之飛航資格需求，如原廠之換裝訓練計畫即因具該型機

系列飛行資格及不具該型機系列飛行資格者，訂有不同之訓練時程及

內容。另針對飛航教師及維修試飛員之進階訓練，更訂有飛行時數及

機長飛航時間之要求，以確保訓員能順利完訓，並能保障日後其擔任

相關飛航任務時之適職性。 

UH-60M 型機配備先進數值電腦飛行控制及導航系統，經檢視

1.17.3 節該型機換裝各種訓練計畫，可看出各計畫無論何階段，對地

面學科及系統整合訓練之要求均極重視，例如：我國陸軍之換裝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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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時數即高達 755 小時，即使高階之維修試飛員訓練，其地面學科

亦為 371 小時。我國空勤總隊之飛行員均係軍方轉任，具備一定之飛

航經驗，經美陸軍安援辦公室建議我空勤總隊換裝地面學科時數約為

196 小時，顯示地面學科訓練應為該機型換裝之重點。 

依據空勤總隊對該型機之訓練計畫（如 1.17.3.4 節），其飛行訓練

實施經過(如 1.17.4 節)，分 2 年 7 梯次（第 1 年 3 梯次，第 2 年 4 梯

次）。各梯次地面學科訓練時間為 96 小時，第一年（3 梯次）之模擬

機訓練時數為 82 小時，而第 2 年之時數減低為 20 小時，大幅降低至

原時數之四分之一。該機因配備先進之飛航控制及導航系統，受訓學

員必須充分掌握及熟悉相關系統之特性、顯示及操作，始能於實際飛

航時獲得較佳之訓練效益。空勤總隊該型機換裝訓練計劃之地面學科

時數已較其他訓練計畫訂定之時數為少，但其於第一年之訓練課程內，

模擬機之訓練時數甚多，尚可有效彌補地面學科之不足，模擬機訓練

因可於地面設定各種狀況，且其為擬真狀況，能使學員對該型機先進

系統操作及熟悉程度之訓練效果更佳，但如地面學科時數少，又無足

夠模擬機之系統模擬訓練，可能大幅降低訓練之成效及素質。 

事故機飛航組員即為該總隊第二年第 1 梯次赴美接受換裝訓練

之學員，所受換裝訓練之內容較第一年少，故第二年換裝之學員，對

系統熟悉程度，應不及第一年換裝之學員。又依據 2.2 節之分析，證

實事故機飛航組員對該型機相關系統之熟悉程度不足，應與其接受換

裝訓練時之訓練內容不足有關。 

綜上述，空勤總隊未妥善安排該型機訓練資源，於換裝先進機種

未規劃充分之地面學科，且模擬機之訓練時數不足，不易達成預期訓

練效益。 

2.4.2.3 其他訓練（CRM/CFIT/夜航） 

空勤總隊執行任務之飛航環境，包括高低起伏之山區，蜿蜒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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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山谷及無參考目標之水面，並有突出地面之障礙物及穿越山區河流

之纜線，加以台灣地區之天氣多變，且須於夜間執行任務，所以相關

組員合作、操控下接近地面及對逐漸惡化天候應變之概念及訓練異常

重要。 

組員資源管理訓練重點為溝通過程與決策行為、領導與人際關係、

工作負荷管理與狀況警覺及遵循 SOP 等。避免操控狀況下撞擊地面

及避開逐漸惡化之目視環境，主要係以組員合作為基礎，制定及遵守

相關臨界飛航作業程序，於飛航中必可充分發揮相關地障察覺能力，

並可避免飛航中產生空間迷向或航機失控。 

組員資源管理訓練之目的，主要在強化組員間之協調合作而改善

及提升組員績效，並進而預防飛航事故。其係基於「高度的技術嫻熟

性與高效率作業的重要性」，以建立良好的組員合作概念，並透過反

覆練習、回饋，以及持續的增強，使其融入所有航務訓練與作業當中。 

經檢視空勤總隊飛行人員訓練手冊，其各階段之訓練，均訂有

CRM 之訓練項目，但並無一套具體完整之訓練教材，無法達成組員

合作訓練之目的。 

2.5 機場狀況 

蘭嶼機場為一日間目視機場，並無跑道邊燈之設施。該機場因任

務須於夜間執行飛航，相關飛航組員反應，進場過程中因無跑道燈，

無法建立立體感，很難判斷落地點之位置，如於進場遭遇亂流，更增

加操控困難，另蘭嶼跑道兩頭均有山，夜間進場時壓力很大，如有跑

道邊燈指引，可大幅減輕操作壓力，並能安全對準跑道及落地。 

經本會相關人員利用望安機場執行夜間跑道邊燈測試結果，於 10

公里能見度，機場燈光亮度最低狀況下，約距機場 8.9 浬外，即可清

晰辨識機場之特徵，而於機場燈光關閉之狀況，距機場 1.9 浬始能大

略辨識機場特徵；於開啟機場跑道燈光狀況下，可明顯辨識機場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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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性，機場之景深及障礙物之位置均可判斷，測場及進場操作均無

問題；於關閉機場跑道燈光（機場航廈及機坪燈光保持開啟）狀況下，

不易辨識機場之物理特性，且航廈及機坪燈光會影響進場操作之判斷，

於進入跑道上空後才可辨識跑道之邊線。另於關閉機場跑道燈光（機

場航廈及機坪燈光保持開啟）狀況下，使用夜視鏡進場，相關操作與

白天相同。 

經綜合執行夜間任務飛航組員及本會對夜間機場跑道燈光之測

試結果，顯示機場夜間燈光對飛航中跑道之識別、障礙物隔離、進場

及落地均大有助益。 

2.6 飛航紀錄器 

事故機之飛航資料係記錄於 MPFR 內，有關飛航資料之解讀係

使用原廠地面設備及軟體，可順利將完整資料下載及解讀。相關資料

於解讀過程中發現該 MPFR 紀錄之飛航資料分為 2 套，與其他飛航

資料紀錄器配置及記錄之方式不同。此兩套系統分別記錄相同之參數

共計 447 項，此 447 項參數包含我國民航局及 ICAO 規範之標準內

容，已符合國際民航之規定。 

解讀後之資料經檢視後，發現此 2 套系統大部分參數之紀錄正確，

部分參數之紀錄有差異。有關紀錄之差異分析如下。 

2.6.1 自動飛控系統相關參數 

依據該系統設計原理，FD 於結合狀態下，自動駕駛相關功能才

能作動（參考 1.6.3.1 節），另本會調查人員於執行模擬機測試時（參

考 1.16.2 節）發現，「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警示

資訊係於 FD 模式結合狀態下，因某種自動控制功能失效才會出現，

於 FD 模式未結合狀態下，不會出現「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警示訊息，且一旦訊號出現於顯示器上，即使某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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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之失效條件恢復至正常狀態，如不執行重置或領知（Acknowledge）

動作，此一訊息不會自行消失。另根據 CVR 通話紀錄，飛航組員曾

討論並曾確認FD於飛航中係接合狀態且飛航組員曾使用FMS導航，

顯示當時之 FD 應在結合狀態。 

經檢視事故機 FDR 記錄有關飛航導引之參數（如圖 2.7-1），FDR 

1 及 FDR 2 均紀錄有事故機自蘭嶼起飛後曾發生 2 次「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警示訊息；於蘭嶼落地前 FDR 1 及 FDR 

2 亦曾記錄 1 次「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之警示訊

息。但有關 FD 接合之紀錄卻為：FD 全程均為 UNCOUPLE 狀態，如

此紀錄為真，則不應出現「FD COUPLE FAIL」及「FLT DIR FAIL」

之警示訊息，故 FDR 此一紀錄與系統之設計原理及實際狀況不符，

顯示 FDR 此一「FD COUPLE FAIL」參數之紀錄有誤。 

 

圖 2.7-1 有關飛航導引之參數 

2.6.2 航機操控相關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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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事故 FDR 紀錄有關縱向操控之參數，該機自蘭嶼起飛至墜

海期間；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參數，全程紀錄為 100%，

而 FDR 2「Cyclic Longitudinal」參數之紀錄則與「Pitch Trim」紀錄之

參數趨勢同步，應為正確之紀錄；FDR 1 之「Collective Trim」參數，

全程紀錄為 0，FDR 2「Collective Trim」參數之紀錄約於 49:26 至 49:44

時之間與「Collective」參數之資料同步，其他時間則紀錄為 0。同時，

比較 FDR 1 及 FDR 2 紀錄之「Pitch」、「Pitch rate」及「Pitch trim posn」，

其紀錄之資料則均相同且其數值會隨時間改變（如圖 2.7-2、圖 2.7-

3）。 

 

圖 2.7-2 FDR 1 縱向操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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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3 FDR 2 縱向操控參數 

有關橫航向操控之參數，FDR 1 之「Yaw trim posn」參數，全程

紀錄為 0%，而 FDR 2「Yaw trim posn」參數之紀錄，約於 49:04 至

49:40 時之間有由 0 至 20 之變化，其他時間之紀錄則為 0。經比對檢

視 FDR 1 及 FDR 2 之「Yaw rate」、「Roll 」、「Roll rate」及「Pedal」，

其紀錄之資料則完全一致，其數值亦會隨時間改變。（如圖 2.7-4、圖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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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4 FDR 1 橫航向操控參數 

 

圖 2.7-5 FDR 2 橫航向操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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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上述資料之比對及同類型參數之趨勢分析，飛航資料中 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參數、FDR 1 及 FDR 2「Collective Trim」參

數、FDR 1 及 FDR 2「Yaw trim posn」等 3 項參數之紀錄有誤，並非

航機之操控系統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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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

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

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

發生息息相關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運輸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能間

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與系

統性風險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了事故發

生機率。此外，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聯，

但基於確保未來運輸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運輸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

之作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且常見於國際民航組

織（ICAO）事故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享、安全警

示、教育及改善運輸安全目的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飛航組員對事故當時飛航環境之威脅管理、狀況警覺及溝通決策

能力不夠充分，且對航機系統瞭解程度不足。於夜間、風向不定狀

況下，未使用適當起飛模式起飛，於起飛過程中亦未能維持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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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升姿態及速度、且於遭遇亂流時未能即時判讀高度及速度之變

化而採行正確之修正操作，並可能伴隨有空間迷向之現象，最後於

低高度狀況下，推機頭改正過低之空速時，因未注意當時高度且使

用過當之馬力及俯角，致造成航機於可操控之狀態下墜海。（1.1, 

1.11, 1.16, 2.2, 2.3）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事故機自蘭嶼起飛後約 23 秒即遭遇順風，並逐漸增強，瞬間最大

曾達 40 浬/時，並兼具有風切與亂流現象，但仍在航機安全操作限

制範圍內，且相關操控數據亦未顯示航機有異常現象。（1.7, 2.3.1） 

2. 事故當時之飛航環境存在暗適應及空間迷向之條件。（2.3.2, 2.3.3） 

3. 空勤總隊未編撰該型機完整之標準作業程序；事故飛航中飛航組

員亦未完全依照現行相關規定執行應有之檢查程序及呼叫，容易

遺漏相關操作之程序。（1.17, 2.2.3, 2.4.1.1, 2.4.1.3） 

4. 空勤總隊未能完整規劃相關飛航組員之訓練，影響飛航組員之資

格能力及飛航安全。（1.1, 1.17.2, 2.4.2.1） 

5. 空勤總隊未妥善安排 UH-60M 型機之訓練資源，於換裝先進機種

未規劃充分之地面學科，且模擬機之訓練時數不足，影響飛航組員

相關系統之熟悉程度，不易達成預期訓練效益。（2.2, 2.4.2.2） 

6. 空勤總隊相關手冊並無與夜航及儀器飛行時間相關之規定及最低

要求。（1.5, 2.4.1.4） 

7. 空勤總隊無具體完整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教材，無法達成組員合

作訓練之目的。（1.17, 2.4.2.3） 

8. 空勤總隊事故當時之任務作業程序及手冊未訂定夜間執行傷患運

送任務之天氣標準，影響飛航安全。（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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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發現 

1. 空勤總隊未依照該航務手冊之規定裝置水上浮具20。（1.17.1, 2.4.1.2） 

2. 夜間飛航時，目的地機場夜間跑道邊燈對飛航中跑道之識別、障礙

物隔離、進場及落地均大有助益。（1.16.4, 2.5） 

3. 事故機「FD COUPLE」、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FDR 1

及 FDR 2「Collective Trim」參數、FDR 1 及 FDR 2「Yaw trim posn」

等參數之紀錄有誤。（1.11,.2 2.6） 

4. 飛行員於夜間飛行期間配戴夜視鏡，有助於對外界地形、地物之參

考。（1.16.4） 

5. 飛航組員相關飛航證照，符合現行空勤總隊相關之規定，無證據顯

示飛航組員於該次飛航中曾受任何酒精藥物之影響。（1.5, 2.1） 

6. 本次事故與航機之載重平衡及航機系統無關。（1.6, 2.1） 

7. 依據中央氣象局蘭嶼氣象站 2 月 5 日 2300 時至 2 月 6 日 0000 時

之風向風速觀測紀錄，此時段最大陣風為風向 040 度，風速 68 浬

/時。(1.7.2) 

  

                                           

20 事故機係軍用直昇機，依據美陸軍適航標準執行越水任務並未規範需安裝緊急浮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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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致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1. 加強飛航組員威脅管理、狀況警覺、溝通決策能力、航機系統瞭解

程度之訓練，並訂立儀器飛航及夜航訓練需求及標準。（TTSB-

ASR-19-09-001） 

2. 檢視 UH-60M 型機飛航組員訓練計畫之完整性及訓練資源，以落

實相關飛航組員之訓練成效。（TTSB-ASR-19-09-002） 

3. 檢視航務管理手冊、任務作業程序內容之一致性及完整性，以利相

關飛航任務執行之安全。（TTSB-ASR-19-09-003） 

4. 考量訂定夜間執行傷患運送任務之天氣標準及 UH-60M 型機標準

作業程序之必要性，以利相關任務之執行。（TTSB-ASR-19-09-004） 

5. 規劃具體完整之組員資源管理訓練教材，以利飛航任務之執行。

（TTSB-ASR-19-09-005） 

6. 檢視整合式載具健康管理系統(IVHMS)，有關「FD COUPLE」、FDR 

1 之「Cyclic Longitudinal」、FDR 1 及 FDR 2「Collective Trim」參

數、FDR 1 及 FDR 2「Yaw trim posn」等參數之正確性，以利相關

飛航資料之判讀。（TTSB-ASR-19-09-006） 

致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1. 重新考量蘭嶼機場夜間緊急醫療起降需求，強化跑道燈光辨識及

引導功能。如未能改善跑道建設需求，則應強化夜間直昇機停機坪

之規劃及作業程序。（TTSB-ASR-19-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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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1. 民航局正辦理中之「蘭嶼機場跑道整建工程」案，已納入增設該

機場跑道助航燈光設備（跑道頭/末端燈、跑道邊燈及燈光設備機

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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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事故前 1 個月日常維護保養記錄對照表 

事 故 前 一 個 月 N A - 7 0 6 任 務 派 遣 統 計 表 

勤 務 項 目 ＼ 日 期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4 18 19 20 22 23 24 25 26 03 04 05 

救 護 轉 診                     1             1   1 

海 洋 / 岸 空 偵 巡 護 （ 架 次 ） 1                           1           

演 習 / 演 練 （ 架 次 ）     1                                   

訓 練 飛 行 （ 架 次 ） 1         1 1 1   2 1         2         

維 護 飛 行 （ 架 次 ）                                   1     

試 車 （ 架 次 ）       1 1   1       1 1         1   1 1 

共 勤 訓 練 （ 架 次 ） 1 2       1   1                 1       

總 飛 時 05:20 04:05 02:05 00:20 00:30 03:50 02:00 03:05   02:15 03:20 00:30     02:40 03:50 03:30 02:55 00:30 01:30 

統 計 （ 架 次 ） 3 2 1 1 1 2 2 2   2 3 1     1 2 2 2 1 2 

I V H M U 飛 航 紀 錄 （ 架 次 ） 3 3 3 1 1 4 2 2   2 3 1     1 2 2 2 1   

B E F （ 架 次 ） 1 1 1     1 1 1   1 1                   

B F F     ● ● ● ● ●● ●●   ● ●● ●   ●● ●● ● ●       

P F C ● ● ●     ●                             

P M D ● ● ●       ● ● ● ● ●   ●               

● 當日紀錄 

● 重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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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事故前 1 個月 IVHMS 維修監控記錄 

ICON Status Time Severity Status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2/4/2018 1:26:54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2/3/2018 6:10:35 AM Exceeded Engine 1 TGT - Shutdown Maximum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Intermediate Gear Box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Left-Hand Accesory Module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Left-Hand Input Module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Right-Hand Accesory Module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Right-Hand Input Module 

Exceeded/Alert. 2/3/2018 4:38:01 AM Exceeded Chip Tail Gear Box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2/3/2018 4:42:07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2/3/2018 1:25:44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2/3/2018 1:47:02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9/2018 10:03:17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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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eded/Alert. 1/9/2018 7:09:13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8/2018 9:26:26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8/2018 2:48:41 AM Exceeded Engine 1 TGT - Shutdown Maximum 

Exceeded/Alert. 1/8/2018 2:50:03 AM Exceeded Engine 2 TGT - Shutdown Maximum 

Exceeded/Alert. 1/8/2018 10:55:05 AM Exceeded Engine 2 TGT - Shutdown Maximum 

120 hour 1/8/2018 10:15:26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3 IPS 

Mech/Dia. 1/8/2018 10:15:26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3 IPS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8/2018 1:45:19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120 hour 1/7/2018 3:58:30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Mech/Dia. 1/7/2018 3:58:30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120 hour 1/5/2018 3:58:30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Mech/Dia. 1/5/2018 3:58:30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Exceeded/Alert. 1/6/2018 6:21:51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Mech/Dia. 1/5/2018 3:58:30 AM Exceeded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Exceeded/Alert. 1/5/2018 4:32:09 AM Exceeded Engine 1 TGT - Shutdown Maximum 

120 hour 1/5/2018 3:58:30 AM Caution Engine 1 High Speed Shaft Balance, SO1, 0.47 IPS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5/2018 3:32:38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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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5/2018 12:57:32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4/2018 8:26:45 AM Exceeded Engine 2 TGT - Shutdown Maximum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4/2018 6:28:12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4/2018 7:11:58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6/2018 7:43:03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6/2018 2:30:58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25/2018 8:02:13 AM Exceeded Engine 1 TGT - Shutdown Maximum 

Exceeded/Alert. 1/25/2018 8:03:29 AM Exceeded Engine 2 TGT - Shutdown Maximum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5/2018 7:00:33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25/2018 7:13:37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4/2018 3:23:43 AM Exceeded Engine 1 TGT - Shutdown Maximum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4/2018 12:58:42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Mech/Dia. 1/19/2018 12:19:59 PM Exceeded Swashplate Bearing Health, Envelope RMS, 0.41 G 



 

 115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20/2018 1:02:36 P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Fault Bit N/A Caution LINE STATUS NA NOGO - ETHERNET EXT2 LINE STATUS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9/2018 7:28:28 P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9/2018 2:04:58 PM Exceeded Engine 2 Anti-Ice Fail During HIT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9/2018 1:52:55 P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19/2018 2:20:34 P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Mech/Dia. 1/18/2018 7:43:20 PM Exceeded Swashplate Bearing Health, Envelope RMS, 0.34 G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8/2018 6:47:17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18/2018 7:03:15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8/2018 2:24:19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18/2018 2:46:35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Fault Bit N/A Caution CBIT DETAILS AVC I/F FAULT - AVC INTERFACE DOWN OR DISABLED 

Exceeded/Alert. 1/10/2018 1:34:35 AM Caution IVHMU Internal Battery Low Voltage Wanring 

Exceeded/Alert. 1/10/2018 2:35:39 AM Caution Main Gear Box Oil Pressure - Steady State F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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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Type IV 型飛航資料紀錄器之必要紀錄參數 

序號 參數 測量範圍 取樣率(秒) 精確度 解析度 備註 

1 時間 24 小時 4 0.125% 每小時 1 秒  

2 壓力高度 -1k ~ Max + 

5k 呎 

1 30m 至  200m 

(100 呎至700 呎) 

5 呎  

3 指示空速  1 3% 1kt  

4 航向 360 度 1 2 0.5  

5 Nz - 3g ~+6g 0.125 0.09g 0.004g  

6 俯仰角 75or100

% 

0.5 2 0.5  

7 滾轉角 180 0.5 2 0.5  

8 無線電傳

送紀錄 

開 -- 關 1    

9 每具發動

機推力 

全範圍 1 2% 全範圍之

0.1% 

 

10 主旋翼： 

主旋翼速

度 

主旋翼煞

車 

 

50 -- 130% 

離散值 

 

0.51 

 

2% 

－ 

 

全範圍之

0.3% 

－ 

 

11 駕駛員輸

入及/或控

制面位置 

– 主操縱

面 位 置

(Collectiv

e pitch 、

longitudin

al cyclic 

pitch 、

lateral 

cyclic 

全範圍 0.5 ( 建 議

0.25) 

2%，除非有獨特要求

之較高精確度 

操作範圍

之 0.5% 

對 傳

統 控

制 系

統 之

直 昇

機 得

不 記

錄，對

非 機

械 控

制 系

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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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ch、Tail 

rotor 

pedal) 

直 昇

機 必

須 記

錄。 

12 液壓 離散值 1 － －  

13 外界空氣

溫度 

感 應 器 範

圍 

2 2C 0.3C  

14 自動駕駛/

自動油門/ 

AFCS 模

式與結合

狀態 

 1 － － 離 散

值 應

顯 示

何 系

統 已

結合 

15 穩定增強

系統結合 

離散值 1 － －  

16 主齒輪箱

油壓 

安裝值 1 安裝值 6.895kN/

m2 (1 psi) 

 

17 主齒輪箱

油溫 

安裝值 2 安裝值 10C  

18 側偏速率 ±4000/每秒 0.25 1.5%最大範圍，不含

5%之基準誤差 

2%/每秒  

19 吊掛載重

力 

0 – 200%之

檢定載重 

0.5 最大範圍之3% 最大檢定

載 重 之

5% 

 

20 縱向加速

度 

1g 0.25 0.015g，不含0.05g

之基準誤差 

0.004g  

21 橫向加速

度 

1g 0.25 0.015g，不含0.05g

之基準誤差 

0.004g  

22 無線電高

度 

- 6m 至 

750m(-20

呎至 2500

呎) 

1 當低於150m (500呎)，

0.6m (2 呎)或3%；

當高於150 m(500呎)，

5%，選較大值 

當 低 於

150m 

(500 呎)，

0.3m (1

呎)；當高

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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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呎)，

0.3m (1

呎 ) ＋

0.5%之全

範圍 

23 垂直波束

偏差 

信號範圍 1 3% 全範圍之

0.3% 

 

24 水平波束

偏差 

信號範圍 1 3% 全範圍之

0.3% 

 

25 通過信標

台信號 

離散值 1 － － 對 所

有 信

標 器

而言，

一 離

散 值

即 可

接受 

26 警告 離散值 1 － － 對 變

速 箱

低 油

壓 及

SAS

失 效

而言，

應 記

錄 主

警 告

信 號

之 離

散值。

當 不

能 從

其 它

參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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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座

艙 通

話 紀

錄 器

確 定

警 告

情 況

時，應

記 錄

其 它

「 紅

色」警

告 信

號。 

27 每一導航

接收機頻

率選擇 

足 以 確 定

所 選 擇 之

頻率 

4 安裝值 － 若 可

獲 得

數 位

式 信

號 

28 DME 1 與 

2 距離 

0 – 200 浬 4 安裝值 1 浬 若 可

獲 得

數 位

式 信

號，則

從 INS

或 其

他 導

航 系

統 記

錄 經

緯 度

乃 為

較 佳

之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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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品。 

29 導航資料

(經緯度、

地 面 速

度、偏移

角、風速、

風向) 

安裝值 2 安裝值 安裝值  

30 起落架或

起落架選

擇器位置 

離散值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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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事故地區之天氣數值模擬報告 

利用 WRF 數值模式模擬分析個案： 

2018 年 2 月 5 日黑鷹直昇機蘭嶼事故 

一、模式設定與資料 

本研究利用氣象數值模式 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簡稱 WRF）

3.9.1.1 版本，模擬 2018 年 2 月 5 日本地時間約 23:49〜23:52 左右，台灣蘭嶼島

西南側附近（圖 1；事故地點坐標約 121.535°E、22.026°N）發生之黑鷹直昇機

墜毀事件，主要分析其空域之重要氣象因素是否可能出現不利直昇機正常飛行

之環境條件。 

圖 1  WRF 四層網巢模擬設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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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美 國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之 Global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 Final 資料為 WRF 所需之初始與邊界條件，該資料水平解析

度 0.25°E × 0.25°N、每 6 小時一筆、垂直方向自地面至 1 hPa 共 32 層。 

WRF 模式 4 層網巢設定水平解析度自第 1〜第 4 層網巢分別為 25 公里、5

公里、1 公里及 200 公尺。垂直層（追隨地勢 σ坐標）自地面至模式頂 50 hPa

共 55 層；海拔高度 1000 公尺以下約有 11 層。模擬時間為 2018 年 2 月 5 日 06:00

〜18:00 UTC。WRF 其他設定包括：僅第 1 層網巢選用 Kain-Fritsch 積雲參數法，

其他網巢未使用積雲參數化且選用 Morrison 雲微物理法；長波輻射選用 Goddard 

longwave 法；短波輻射選用 Goddard shortwave 法；近地層（surface-layer）選用

Revised MM5 Monin-Obukhov 法；地面（land-surface）選用 UnifiedNoad land-

surface 模式；選用 two-way 網巢間回饋；第 1〜3 層網巢地形資料來源之水平解

析度為 30 弧秒（約 1 公里），第 4 層網巢則為 0.6 弧秒（約 30 公尺）。WRF 最

接近事故地點網格之海拔高度約為 0.41 公尺。 

圖 2  Google earth 之蘭嶼地形（左）與 WRF 第 4 網巢所使用之 30 公尺地形

（右）。右圖空心圓為失事地點。地形單位皆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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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氣象局分析之 2017 年 2 月 5 日 0600 UTC（左）與 1200 UTC（右）

地面天氣圖 

本研究之 WRF 模擬結果是利用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Taiwania 1 平行化

超級電腦 384 個計算節點執行數值計算。 

二、分析結果 

中央氣象局分析之 2 月 5 日 06:00 與 12:00 UTC 地面天氣圖顯示（圖 3），

位於中國長江之冷高壓雖逐漸減弱且東移，但在台灣東側有出現冷空氣堆積之

局部氣壓增加現象；蘭嶼地面觀測站受冷高壓影響，東北風風速常達 24 m s-1左

右（圖 4）。 

圖 4  蘭嶼測站（紅線）與 WRF 地面風速（黑線），單位皆為 m s-1。紅色垂直

線標示失事時間。 

m 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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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垂直中差分法計算垂直風切： 

√(
𝜕𝑢

𝜕𝑧
)
2

+ (
𝜕𝑣

𝜕𝑧
)
2

 

WRF 模擬之垂直風切（圖 5）於失事地點附近海拔高度約 100 公尺以下之

低邊界層，在 14:00〜18:00 UTC 期間常出現較強之垂直風切，其強度約達 0.08 

s-1以上，為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所訂定

之中等強度（moderate）風切（0.08〜0.13 s-1）。 

圖 5  WRF 模擬失事地點之垂直風切時間序列圖（單位：0.01 s-1）。紅色垂直

線標示失事時間。Y 軸為海拔高度（單位：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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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水平風切之影響亦加入計算： 

√(
𝜕𝑢

𝜕y
)
2

+ (
𝜕𝑣

𝜕𝑥
)
2

+ (
𝜕𝑢

𝜕𝑧
)
2

+ (
𝜕𝑣

𝜕𝑧
)
2

 

結果顯示自晚間 08:00 UTC 之後，海拔高度約 120 公尺以下之低邊界層三

維風切幾皆維持於中等強度（圖 6）。 

圖 6  同圖 5，但為水平風切加垂直風切。 

 

WRF 模擬 15:50 UTC，海拔高度 100 公尺之水平風場顯示失事地點為北北

東風，風速可達 18 m s-1（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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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WRF 模擬失事地點之水平風場（單位：m s-1）。紅點標示失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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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任務作業程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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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標準操作程序範本重點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範本 

 

標準操作手冊或手冊之一部分可使用為飛航組員的訓練導引之用，內容必

須明確及詳盡，但不一定要冗長。沒有任何範例可能包含所有的項目，除非是經

常的修訂。許多特殊性的操作及新技術並未列入範例中，諸如 ETOPS、SMGS、 

RNP 等等。 

下列可作為組成詳盡操作手冊的範例項目： 

․機長（Captain）的權限 

․自動化系統的使用： 

公司自動化系統的使用原則 

不同層次自動化系統的使用原則 

自動駕駛（AP）/飛航指導儀（FD）模組操作輸入 

飛航管理系統（FMS）的輸入 

自動化系統與飛行模式顯示（FMA）的監控 

飛行前交互確認FMS輸入航線與ATC之許可一致 

․檢查表（Checklist）原則 

原則及程序 

(由誰要求開始檢查表；誰來念；誰來執行) 

格式及術語 

檢查表（Checklist）的種類 

查詢提出－執行－再確認 

執行－再確認 

360 度機外檢查 

․檢查表 

安全檢查－啟動電力power on 

開啟作業/接收資訊（Originating/rece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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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前 

開車後 

滑行前 

起飛前 

起飛後 

爬升檢查 

航行檢查 

落地前 

落地 

落地後 

停車及安全 

緊急程序 

非正常 (Non-normal) / 不正常 (abnormal procedures) 

․通信 

由誰來操作無線電 

指定正式語言 (Primary language) 

ATC 方面 

駕駛艙內 

使兩位飛航組員都參予在內 

公司通信程序 

駕艙/客艙訊號 

客艙/駕艙訊號 

․提示 

CFIT 風險考量(見範例，本通告六 （五）) 

特殊機場資格考量 

場溫修正考量 

起飛前 

下降/進場/迷失進場 

通常在下降開始之前完成進場提示 

․駕艙進入程序 

地面/空中 

觀察員座（Jump-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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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的暗號，鑰匙 

․駕艙紀律 

PF/PM職責劃分 

安靜駕艙 

保持機外警覺 

監控/交互檢查 

․飛機操控的交接 

額外的任務 

航行包 

耳機/擴音機 

耳掛式麥克風（Boom Mikes）/手持式麥克風（Handsets） 

航行圖表/進場圖表 

餐飲 

․飛機高度的警覺性 

高度表設定 

轉換空層 

Callouts 再確認 

最低安全高度 (MSA) 

溫度校正 

達到新高度1000呎內之監督 

․報到時間 

報到 

到達駕艙 

檢查表完成 

․地勤維修程序（Maintenance Procedures） 

紀綠本/先前的缺點 

未完成的缺點 

通知維修人員寫入的缺點 

最低裝備表 (Minimum Equipment List, MEL) 何處取得 

裝備差異表 (Configuration Deviation List, CDL) 

地面除冰的組員協調 

․飛航計劃/派遣程序/起飛落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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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R/IFR 

結冰狀況的考量 

油量 

天氣資料 

天氣資料取得管道 

離場程序的爬昇梯度分析 

․旅客登機/貨物裝載 

隨身行李 

緊急出口邊的座位 

危險物品 

人犯/隨行警衛 

機上軍械 

計算/裝載 

․後推/飛機動力後推 

․滑行 

全引擎 

部分引擎 

冰或雪上滑行 

入侵跑道的防止 

․組員資源管理 (CRM) 

組員提示簡報 

客艙組員 

飛航組員 

․載重平衡/貨物裝載 

裝貨及貨物裝載捆綁檢查負責人 

載重平衡表製作人；檢查人日期有效性 

移交組員備份載重平衡表 

․前後艙組員協調 

登機 

滑行前檢查完成 

客艙緊急事件 

起飛/落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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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Take-Off） 

PF/PM職責 

由誰執行 

簡報提示, IFR/VFR 

減推力起飛程序 

尾風，跑道不平 

非使用全跑道起飛/飛機落地後跑道前等待（Intersections/Land and Hold 

Short Procedures (LAHSO)） 

噪音管制離場 

特殊離場程序 

飛航指導儀（Flight Directors） 

是否使用 

Callouts 

收完外型 

發動機失效 

適當時狀況接手操控 

放棄起飛 

V1 後 

採取程序/Callouts 

襟翼（Flap）設定 

正常 

非正常及其理由 

側風 

近距離轉彎 

․爬升（Climb） 

速度 

外型 

再確認符合離場爬升梯度要求 

再確認符合適當的低場溫度校正 

․巡航高度的選擇 

速度/重量 

․位置報告/天氣回報飛航組員天氣報告（PIR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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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管－包括積冰、雷雨、亂流等飛航組員天氣報告（PIREPs） 

公司 

․緊急下降 

․待命程序 

轉降備降站的程序 

․正常下降 

開始下降點的計劃與口述 

風險評估及說明 (見範例，本通告 六（七）) 

減速板： 是/否 

襟翼/起落架的使用 

結冰考量 

大氣對流情況考量 

․接近地面警告系統 (GPWS or TAWs) 

脫離警告之操作程序 

․空中防撞系統TCAS 

․風切 

事先避免 

認知 

改正 / 脫離操作 

․進場原則 

進場時之監控 

優先使用精確系進場 

適當配合ATC，並且及早規劃以避免慌亂進場 

穩定進場標準 

助航設施的使用 

飛航管理系統 (FMS)/自動駕駛 

使用及終止使用時機 

進場檢查點（Approach Gates） 

穩定進場限制 

雷達高度表的使用 

重飛：每次進場皆計劃重飛，直到目視可行或在低能見度但情況合宜且

穩定時，再決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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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場種類 

各種進場，包括發動機失效進場 

․對每個進場方式 

高度限制輪廓 

依據以下條件決定飛機外型 

目視進場 

低能見度 

跑道有積雪（水）結冰 

襟翼/起落架的伸放 

依飛機製造商頒布程序（或合適公司程序），飛航組員兩方皆確認自動減

速板及自動煞車已經預備作用 

程序及Callouts 

․重飛 / 迷失進場 

不符合穩定進場要求時 

程序及Callouts (見範例, 附件 四) 

收外型時機 

․落地 

程序及 callouts 

近距離轉彎 

側風 

放棄落地 

落地滑出程序及Callouts（見範例，附件十八） 

“No Spoilers” callout 

反向推力 “overboost” callout 

由副駕駛落地後之操作及轉換操控程序及 callo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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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例) 

正常重飛－程序及 CALLOUTS 

 

Callouts：以 "粗體字" 表示  -- 程序：以點(․) 帶頭的文字表示 

重飛 PF PM  

"GO AROUND" 

․ 按 下 重 飛 鈕

"GO-AROUND 

POWER" 

․確認油門柄移到

重飛位置 

․仰轉到 15，跟

隨 flight director 指示 

"FLAPS 20" 

 

 

․確認重飛模示 

 

․選取 flaps 20 

․確認油門柄移至保持

2,000 FPM 上升率 

"POWER SET" 

正向爬升率  

․確認正爬升率 

"GEAR UP" 

․執行航圖的迷失

進場程序或航管許可 

"POSITIVE RATE" 

․起落架柄收起 

․告知航管 

 

․監督迷失進場程序 

400' AFE 以上 "LNAV" or 

"HEADING SELECT" 

 

․選取LNAV or HDG SEL 

․確認LNAV or HDG 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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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 

爬升超過1,000' 

AFE 

"REF 80" 

 

"FLAPS_____" 

（依  flap 速度收起 

flaps） 

 

․將速度標移到 VREF 30 + 

80 

 

․依要求設定適當的 flap 

於收起 flap 速度 "FLAPS UP, 

AFTER TAKEOFF 

CHECKLIST" 

 

․收起 flaps 

․完成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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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我國陸軍赴美訓練時數及課程內容 

(一) AQC 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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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IPC 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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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MTPC 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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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安援辦公室建議課程內容（民國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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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安援辦公室建議課程內容（民國 1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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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第一年第 1 梯次訓練課程表 

 

AQC 訓練包含：Initial Pilot, Pilot Transition Course, Instrument Procedures, 

Emergency Procedures 及 Mission Equipment Course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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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第 1 年第 3 批之訓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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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第二年訓練課程表 

AQC 課表 

第 2 年第 1 批 AQC（事故機正副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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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年第 2 批 A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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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 課表 

第 2 年第 1 批 IPC（事故機正駕駛） 

 

MPC 課表 

第 2 年第 1 批 MPC（事故機正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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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CRM 訓練民航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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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CFIT 民航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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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安全考量因素」之訓練宣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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